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105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與投資人權益保護」 

 

 

 

計畫主持人：梁正德  

協同主持人：廖淑惠、卓俊雄 

專案研究員：洪炳輝、陳定輝 

游祥琳、許世昌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i 
 

§目  錄§ 
第一章 前言............................................................................................... 1 

第二章 我國對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規範與實踐 .............. 3 

第一節 關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法律責任及其責任保險相關規定 .................................. 3 

第一項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之法律責任 ......................................................................... 4 

第二項 有關投保責任保險之規範 ............................................................................... 12 

第二節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以及除外條款與不保事項 ............ 16 

第三節 投保情形分析........................................................................................................ 20 

第四節 責任保險對投資人保護影響或限制 .................................................................... 33 

第五節 責任保險於證券詐欺案件之適用與執行 ............................................................ 35 

第六節 我國兆豐商銀及樂陞案案例介紹 ........................................................................ 66 

第七節 小結 ....................................................................................................................... 77 

第三章 各國董監事與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差異之比較分析 ................ 79 

第一節 美國 ....................................................................................................................... 79 

第一項 法規面 ............................................................................................................... 79 

第二項 保單內容 ........................................................................................................... 82 

第二節 英國 ....................................................................................................................... 83 

第一項 法規面 ............................................................................................................... 83 

第二項 保單內容 ........................................................................................................... 85 

第三節 日本 ....................................................................................................................... 89 

第一項 法規面 ............................................................................................................... 89 

第二項 保單內容 ........................................................................................................... 90 

第四節 中國大陸 ............................................................................................................... 93 

第一項 法規面 ............................................................................................................... 93 

第二項 保單內容 ........................................................................................................... 95 

第五節 香港 ....................................................................................................................... 97 

第一項 法規面 ............................................................................................................... 97 

第二項 保單內容 ........................................................................................................... 99 



ii 
 

第六節 新加坡 ................................................................................................................. 102 

第一項 法規面 ............................................................................................................. 102 

第二項 保單內容 ......................................................................................................... 103 

第七節 小結 ..................................................................................................................... 103 

第一項 法規面 ............................................................................................................. 103 

第二項 保單內容 ......................................................................................................... 104 

第四章 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相關問題之評析 .............. 111 

第一節 主觀承保範圍...................................................................................................... 111 

第一項 證券交易法對相關人員之主觀責任 ............................................................. 111 

第二項 保險契約之主觀承保範圍 ............................................................................. 112 

第三項 故意責任與重大過失責任可保性之分析 ..................................................... 113 

第一款 我國學說與實務見解 ................................................................. 114 

第二款 日本立法例與學說見解 ............................................................. 117 

第四項 小結 ................................................................................................................. 120 

第二節 客觀承保範圍與除外不保問題 .......................................................................... 122 

第一項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客觀承保範圍 ............................................. 122 

第一款 我國客觀承保範圍 ..................................................................... 122 

第二款 外國客觀承保範圍 ..................................................................... 124 

第二項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除外不保事項 ............................................. 126 

第一款 外國除外不保事項 ..................................................................... 126 

第二款 我國除外不保事項 ..................................................................... 129 

第三項 小結 ................................................................................................................. 130 

第三節 提高企業投保之意願 .......................................................................................... 131 

第一項 我國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相關規範 ..................................... 131 

第二項 外國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相關規範 ..................................... 131 

第三項 小結 ................................................................................................................. 132 

第四節 被保險人之範圍.................................................................................................. 133 

第一項 法人董監事之分析 ......................................................................................... 134 

第二項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範圍 ............................................. 135 

第三項 小結 ................................................................................................................. 136 



iii 
 

第五節 同一保險事故之數被保險人之保險金理賠爭議 .............................................. 138 

第一項 案例分析 ......................................................................................................... 138 

第二項 責任保險之事故發生時點 ............................................................................. 139 

第三項 銳普案例判決分析 ......................................................................................... 141 

第四項 小結 ................................................................................................................. 14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146 

參考文獻 ................................................................................................. 149 

附錄一、期中及期末報告審查意見 .................................................... 151 

附錄二、北美市場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趨勢調查 ................ 154 

附錄三、美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 ................................ 163 

附錄四、英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 ................................ 184 

附錄五、日本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 ................................ 213 

附錄六、中國大陸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 227 

附錄七、香港及新加坡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 ................ 240 

§圖目錄§ 

圖 2- 1 公司及董監事可能遭受賠償請求之法令 ...................... 4 

圖 2- 2 公司及董監事可能遭受賠償請求之訟源 .................... 16 

圖 2- 3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投保件數及投保率統計 22 

圖 2- 4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損失率統計 .................... 24 

圖 2- 5 上市、櫃公司投保比率分析圖 .................................... 26 

圖 2- 6 上市、櫃公司保額分析圖 ............................................ 29 

圖 2- 7 上市、櫃公司保額分布圖 ............................................ 30 

圖 2- 8 上市、櫃公司未投保原因分析圖 ................................ 32 

 

 



iv 
 

§表目錄§ 

表 2 - 1 公開發行公司家數 ....................................................... 20 

表 2 - 2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投保件數與投保率 ... 21 

表 2 - 3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業績與損失率統計 ....... 23 

表 2 - 4 上市、櫃公司投保比率分析 ....................................... 25 

表 2 - 5 各產業上市、櫃公司投保比率 .................................. 27 

表 2 - 6 上市、櫃公司保額分析 .............................................. 28 

表 2 - 7 上市、櫃公司保額分布 .............................................. 30 

表 2 - 8 上市、櫃公司未投保比率分析 .................................. 31 

表 2 - 9 上市、櫃公司未投保原因分析 .................................. 32 

表 2 - 10 董事、監察人被訴類型彙總表 ................................ 44 

 

表 3- 1 各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相關法令比較表 . 104 

表 3- 2 各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承保範圍比較表

 ........................................................................................... 105 

表 3- 3 各國董監事責任保險商品除外不保事項比較表 ...... 106 

 

 

 

 

 



v 
 

§附錄圖目錄§ 

附錄圖 2- 1 企業資產規模與平均保額比較 .......................... 157 

附錄圖 2- 2 不同類型企業之保額分布比較 .......................... 158 

 

§附錄表目錄§ 

附錄表 2- 1 受訪企業涉及跨國營運活動之比重 .................. 154 

附錄表 2- 2 所有受訪企業依資產規模區分之保額統計 ...... 155 

附錄表 2- 3 所有受訪私人企業依資產規模區分之保額統計

 ........................................................................................... 156 

附錄表 2- 4 所有受訪公開發行公司依資產規模區分之保額統

計 ....................................................................................... 156 

附錄表 2- 5 受訪企業產業別保額統計 .................................. 158 

附錄表 2- 6 受訪企業型態保額變化 ...................................... 160 

附錄表 2- 7 受訪企業保障範圍 .............................................. 160 

附錄表 2- 8 不同企業型態之賠案發生原因 .......................... 161 

 

 



1 

 

第一章  前言 

近年來公司治理議題日趨重視，主管機關致力於修正相關法令規

定，以強化對企業董事(包括獨立董事)、監察人或其他重要職員在企業

經營責任上之規範，確保企業之正常營運並保障投資人權益。一旦，企

業經營涉及不法情事，投資人可依據公司法及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

保護法等相關規定，對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營階層提起訴訟與求償。 

此立意雖良善，但卻間接造成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營階層因肩

負公司企業營運績效成敗之責任，卻恐因決策上之疏失，衍生高額賠償

責任，造成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營階層畏懼依其專業判斷而獨立做

成公司經營之重大決策。如此一來，不僅對於企業營運毫無助益，更可

能導致投資人投資意願降低，影響整體企業經營與產業發展。因此，企

業與董事、監察人及經營階層有必要尋求適當的工具以有效移轉風險，

於是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因應而生。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最早起源自英美，當時正值美國華爾街

金融風暴、股市崩盤，使得企業經營階層不得不面對法律訴訟。故以董

監事及重要職員個人財產為保障標的的保險商品產生。甫上市初期，因

價格高昂且核保嚴格，願意承保的公司不多，同時願意購買的企業亦屬

少數。至 1970 年代，美國許多企業及其經營階層違反公司法、證券交

易法等，股東集體訴訟案件急速增加，法院判決賠償金額上升，企業與

經營階層紛紛尋求責任保險保障，於是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逐漸

普及。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在國外發展超過半世紀之後，於西元

1996 年正式由美商美國環球產物保險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引進國內。

當時國內因政治解嚴後投資環境自由度大幅提高，許多中大型企業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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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海外募集資金與跨國投資，「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成為企業

跨國發展之避險工具。發展至今，實務上尚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例如：

保險公司是否設定過多不保事項或除外條款等，而影響此險種移轉風險

之實質功能。 

希望透過本研究計畫，就目前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市場現

況加以分析，並參考其他國家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運作模式，

藉此檢視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有效發揮此保險之風險轉

嫁功能。 

本研究報告概分為五章，除本章緒論之外，第二章為我國對於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規範與實踐，第三章為探討各國對於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相關法規面與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差異

比較分析，第四章為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相關問題評析，第

五章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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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對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

規範與實踐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源於英國，於美國發光發熱。西元 1929

年美國社會正處於經濟大蕭條，股市崩盤造成經營不善的公司紛紛倒

閉，投資人便而對公司負責人採取訴訟求償行動，因此西元 1930 年起

便有保險公司提供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的服務。西元 1934 年英

國勞伊茲(Lloyd’s)於美國賣出第一張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單

起，至今美國高達 9 成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投保，屬成熟之保險商品。

多數國家紛紛引進此制度，亦多以美國為仿效對象。 

我國於民國 85 年 10 月經財政部核准，由美商美國環球產物保險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現美亞產物保險公司)引進國內第一張董監事及重

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當時國內企業對此險種相當陌生且企業並無海外

籌資之需求，故投保率並不高。爾後，隨著我國商業與資本市場逐漸蓬

勃發展，接連發生「博達案」、「太電案」、「銳普案」、「英華達案」等董、

監事遭投資人求償之訴訟案件，可見國內企業對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

任保險之需求殷切。 

 

第一節  關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法律責任及其責任保

險相關規定 

企業負責人於執行業務時，違反忠實義務，須承擔法律責任。我國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的法律責任係屬民事責任，其所可能遭受賠償請求主

要法律包括：民法、公司法、保險法、證券交易法以及證券投資人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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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交易人保護法等。詳如圖 2-1 所示。 

 

 

 

 

 

 

 

 

 

 

 

 

 

圖 2- 1 公司及董監事可能遭受賠償請求之法令 

 

謹將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法律責任基礎與賠償範圍所涉及主要

法律及相關責任保險分述如下： 

第一項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之法律責任 

一、 民法相關規定： 

(一) 民法針對法人有代表權職員及一般職員責任分別規定，前者依據

民法第 28 條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

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後者則規

定於同法第 188 條1，本研究涉及對象應以前者為主。 

                                                      
1 民法 188 條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

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 

公司 

（董監事） 

保險法 

民法 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

交易人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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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般侵權行為責任：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同條第 2 項則規定「違反保護他

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之責。但能證明其行為無

過失者，不在此限。」 

(三) 共同侵權行為責任：民法第 185 條第 1 項規定「數人共同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

者，亦同。」依據 66 年最高法院例變一號判例規定，共同侵權行

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苟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共同原因，亦足成立共同

侵權行為。該項判例，可資參考。 

(四) 違反委任義務：民法第 544 條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

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 

二、公司法相關規定 

(一) 公司負責人定義：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

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 

同條第 2 項規定，「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

狀況，令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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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

亦為公司負責人。」 

(二) 公司負責人業務上侵權行為：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負

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

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同條第 2 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

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

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三) 公司董事責任：公司法第 193 條第 2 項規定「董事會之決議，違

反前項規定(按為董事會執行業務，應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

議)，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

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 

(四) 少數股東請求對董事訴訟：公司法第 214 條第 1 項規定「繼續一年

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

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同條第 2 項規定「監察人自有

前項之請求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前項之股東，得為公

司提起訴訟；股東提起訴訟時，法院因被告之申請，得命起訴之

股東，提供相當之擔保；如因敗訴，致公司受有損害，起訴之股

東，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 

(五) 監察人之查核表冊權：公司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監察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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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編造提出股東會之各種表冊，應予查核，並報告意見於股

東會。」同條第 2 項規定「監察人辦理前項事務，得委託會計師

審核之。」同條第 3 項規定「監察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而為虛偽之

報告者，各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六) 監察人之責任：公司法第 224 條規定「監察人執行職務違反法令、

章程或怠忽職務，致公司受有損害者，對公司負賠償責任。」 

三、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 

(一) 公開說明書虛偽或隱匿之責任： 

依據證劵交易法第 32 條規定「前條之公開說明書，其應記載之主

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左列各款之人，對於善意之相對

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就其所應負責部分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一、 發行人及其負責人。  

二、 發行人之職員，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以證實其所載內容

之全部或一部者。 

三、 該有價證券之證券承銷商。 

四、 會計師、律師、工程師或其他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曾在公

開說明書上簽章，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或陳述

意見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人，除發行人外，對於未經前項第 4 款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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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部分，如能證明已盡相當之注意，並有正當理由確信其主要內

容無虛偽、隱匿情事或對於簽證之意見有正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

者，免負賠償責任；前項第四款之人，如能證明已經合理調查，並

有正當理由確信其簽證或意見為真實者，亦同。」 

(二) 歸入權之行使： 

    證劵交易法第 157 條規定「發行股票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

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對公司之上市股票，於取得後

六個月內再行賣出，或於賣出後六個月內再行買進，因而獲得利益

者，公司應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發行股票公司董事會或監察人

不為公司行使前項請求權時，股東得以三十日之限期，請求董事或

監察人行使之；逾期不行使時，請求之股東得為公司行使前項請求

權。 

董事或監察人不行使第一項之請求以致公司受損害時，對公司負連 

帶賠償之責。第一項之請求權，自獲得利益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 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之規定，於第一項準用之。關於公

司發行具有股權性質之其他有價證券，準用本條規定。」 

(三) 不得為股票買入或賣出之人及其違反之效果： 

證劵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第 1~4 項規定「下列各款之人，實際知

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8%AD%89%E5%88%B8%E4%BA%A4%E6%98%93%E6%B3%95.htm#a2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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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自行

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  

一、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

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二、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六個月者。  

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前項各款所定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

息能力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

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非股權性質

之公司債，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賣出。 

違反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

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

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

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

減輕賠償金額。 

第一項第五款之人，對於前項損害賠償，應與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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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款提供消息之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提供消息之人有正當理由相信消息已公開者，不負賠償責任。」 

四、保險法 

(一) 保險公司董監事負無限清償責任規定： 

保險公司董監事除依據前揭公司法之規定，須對公司負損害賠償

責任外，尚有可能須對公司之債權人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保險

法第 153 條第 1 項規定「保險公司違反保險法令經營業務，致資

產不足清償債務時，其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負責決

定該項業務之經理，對公司之債權人應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

同條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前項應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之負責

人，得通知有關機關或機構禁止其財產為移轉、交付或設定他項

權利，並得函請入出境許可之機關限制其出境。」同條第 3 項規

定「第一項責任，於各該負責人卸職登記之日起滿三年解除。」

是以，倘董事及監察人違反保險法令經營業務（例如銷售未經送

審之保險商品、錯價放佣虛設帳目、違反保險業資金運用或關係

人交易限制等）造成公司之資產不足清償債務，該公司之債權人

亦得依法請求相關董事及監察人負無限清償責任。且主管機關對

相關應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之負責人，亦得依據保險法第 153 條

第 2 項規定，通知有關機關或機構禁止其財產為移轉、交付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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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他項權利，並得函請入出境許可之機關限制其出境。惟應注意

者，前述董監事對公司債權人應負連帶無限清償之責任係於各該

負責人卸職登記之日起滿 3 年方才解除。 

(二) 主管機關對保險業負責人其他處分規定：保險法第 149 條之 6 規

定「保險業經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為監管、接

管、勒令停業清理或命令解散之處分時，主管機關對該保險業及

其負責人或有違法嫌疑之職員，得通知有關機關或機構禁止其財

產為移轉、交付或設定他項權利，並得函請入出境許可之機關限

制其出境。」 

五、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 

(一) 保護機構訴訟或仲裁實施權：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本法及其捐助章程所

定目的範圍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

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投資人

或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仲

裁或起訴。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或詢問

終結前，撤回仲裁或訴訟實施權之授與，並通知仲裁庭或法院。

保護機構依前項規定提付仲裁或起訴後，得由其他因同一原因所

引起之證券或期貨事件受損害之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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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或訴訟實施權，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詢問終結前，擴張

應受仲裁或判決事項之聲明。」 

 

第二項 有關投保責任保險之規範 

一、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一) 董事的責任保險：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9 條規定「上市

上櫃公司得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

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

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二) 監察人的責任保險：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49 條規定「上

市上櫃公司得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於監察人任期內就其執

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

散監察人因錯誤或疏忽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二、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一) 金融控股公司董事的責任保險：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48

條規定「金融控股公司宜為董事就其執行業務範圍內依法應負之

賠償責任，與保險業訂立責任保險契約。」 

(二) 金融控股公司監察人的責任保險：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60 條規定「金融控股公司設有監察人者，宜為監察人就其執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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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範圍內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與保險業訂立責任保險契約。」 

三、票券金融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一) 票券金融公司董事的責任保險：票券金融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48

條規定「票券金融公司宜為董事就其執行業務範圍內依法應負之

賠償責任，與保險業訂立責任保險契約。」 

(二) 票券金融公司監察人的責任保險：票券金融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60 條「票券金融公司設有監察人者，宜為監察人就其執行業務範

圍內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與保險業訂立責任保險契約。」 

四、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一) 銀行業董事的責任保險：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48 條規定「銀

行業宜為董事就其執行業務範圍內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與保險業

訂立責任保險契約。」 

(二) 銀行業監察人的責任保險：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60 條規定

「銀行業設有監察人者，宜為監察人就其執行業務範圍內依法應負

之賠償責任，與保險業訂立責任保險契約。」 

五、證券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一) 證劵公司董事的責任保險：證券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9 條規定

「證券商得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

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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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二) 證券公司監察人的責任保險：證券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49 條規

定「證券商得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於監察人任期內就其執行

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監

察人因錯誤或疏忽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一) 投信及投顧公司董事的責任保險：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

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第 46 條規定「公司得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於董事任期

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

低並分散董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

險。」 

(二) 投信及投顧公司監察人的責任保險：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第 56 條規定「公司得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於監察人

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

險，以降低並分散監察人因錯誤或疏忽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

損害之風險。 

七、 期貨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1069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1069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1069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1069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1069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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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貨公司董事責任保險：期貨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9 條「期貨

商得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

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錯

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二) 期貨公司監察人責任保險：期貨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49 條規定 

「期貨商得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於監察人任期內就其執行

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

監察人因錯誤或疏忽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八、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一) 保險業董事責任保險：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43 條規定「保

險業得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

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因

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二) 保險業監察人責任保險：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53 條規定「保

險業得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於監察人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

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監察

人因錯誤或疏忽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企業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可能遭受來自政府、顧客、競爭者、

股東、員工及其他外部機構(例如：消費者保護機構或投資人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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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等)之賠償請求，主要可能之訴訟來源詳如圖 2-2 所示。 

 

圖 2- 2 公司及董監事可能遭受賠償請求之訟源 

資料來源：行政院開發基金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提案簡報 

 

第二節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以

及除外條款與不保事項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於民國 85 年正式由美商美國環球產物

保險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現美亞產物保險公司)引進國內，初期有意願

銷售此一險種的保險公司不多。民國 87 年政府積極推動公司治理觀念

後有所改變。民國 91 年，配合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的實施，才

有多家國內、外保險公司銷售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歷經將近

20 年的發展，依據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計，民國 104 年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費收入約 7.2 億元，國內各保險公司皆銷售此

一險種，其中以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臺灣分公司、美亞產物保險公

司、富邦產物保險公司等 3 家公司較為積極，市占率分別 30.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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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2.7%，合計超過 78%。謹以前述 3 家保險公司於國內銷售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商品進行分析。 

一、 承保對象 

鑑於金融機構所面臨之風險異於一般產業，故部分產險公司所銷售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大致區分為適用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

構(包括各中大企業及上市櫃公司)二大類。 

    主要承保對象為被保險公司之董事、監察人、重要主管及其他員

工，其他部分商品亦包括被保險公司執行或非執行董事、經理人或監察

人或有相同職責的高階主管、無董事頭銜卻實質上行使董事職權的自然

人(包括影子董事)、被保險公司的受託人或法人董監事及被保險公司指

派至外部機構的外派董事。 

 

二、 承保範圍 

目前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單承保範圍包括以下二種基本

承保範圍： 

(一)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承保每一保險人於保單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內因執行

董監事或重要職員職務錯誤行為(wrongful act)導致第三人受有損

失，而在保險期間受有賠償請求時，由承保之保險公司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但保險公司已補償被保險人損失之金額不在此限。 

(二) 公司補償保險(Company Reimbursement)。當被保險人(董監事及重

要職員)因不當行為而遭賠償請求所受之損失時，被保險公司依法

或依約定對被保險人之損失予以補償，則由承保之保險公司償還

被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已補償的損失金額。 

除了上述二種基本承保範圍之外，被保險公司亦可選擇擴大的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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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如下： 

(一) 僱傭行為責任(Employment Practices Liability)。 

承保被保險公司因不當僱傭行為而受到賠償請求時，由承保保險

公司負賠償責任。 

(二) 有價證券責任(Company Securities Liability)。 

在保險期間內的不當行為首次提出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依法應負

賠償責任所致財務損失，由承保保險公司負賠償責任。 

(三) 抗辯費用(Defense Costs)。 

在保險期間內，對於任何賠償請求案件為調查、理算、抗辯或上

訴所產生之合理必要費用，但不包括任何被保險人的薪資，由承

保保險公司負擔。 

 

三、 除外不保事項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單除一般保單之共同不保事項(例如

戰爭、恐怖主義行為、核能幅射或放射性危險物質、天災所致之賠償責

任或損失)外，尚有(但不限於)下列除外不保事項： 

(一) 被保險人之不誠實行為。 

(二) 被保險人個人獲得非法利益行為。 

(三) 任何型態之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 

(四) 任何與產品責任有關之賠償責任。 

(五) 被保險人之間的請求。 

(六) 因侵犯專利權、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 任何人之身體傷害、疾病或死亡。 

(八) 任何有形財產之毀損滅失及其因而引起之附帶損失。 

(九) 電腦系統故障引起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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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於保單生效日前已知或已發生之訴訟或賠償請求。 

(十一) 任何由持有被保險公司 20%以上有表決權股數之股東所提出的

賠償請求。 

 

四、 擴大承保範圍 

隨著法令規定變革，董事法律責任擴張，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

險保單亦隨著企業需求進行調整，由企業視其需要增加保險費以擴大承

保範圍，以填補保障不足之風險。主要(但不限於)擴大承保範圍項目包

括： 

(一) 超額保險金額。 

(二) 從屬公司。 

(三) 緊急處理費用。 

(四) 退休董監事及重要職員。 

(五) 接管及併購發現期間。 

(六) 外部董監事。 

(七) 管理階層收購。 

(八) 稅賦。 

(九) 保釋保證金費用、危機處理費用、公關費用及聲譽維護費用。 

(十) 引渡程序。 

(十一) 訴訟費用。 

(十二) 民事罰款與罰金。 

(十三) 職業安全衛生及業務過失致死。 

(十四) 資產剝奪。 

(十五) 預備調查費用。 

(十六) 國外開放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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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賠償被保險公司之股東費用。 

(十八) 衍生調查費用。 

(十九) 國際證券法令釋義費用。 

(二十) 環境污染事件。 

(二十一) 網路隱私與保密。 

(二十二) 損害防阻費用。 

(二十三) 追償後恢復責任限額。 

(二十四) 持續承保。 

(二十五) 預付費用。 

 

第三節  投保情形分析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統計，截至民國 104 年上市公

司 874 家、上櫃公司 712 家、興櫃公司 284 家、其他公開發行公司 646

家，合計公開發行公司 2,516 家。民國 95 年至民國 104 年公開發行公

司家數如表 2-1 所示。 

表 2 - 1 公開發行公司家數 

   單位：家 

年

度 

上市公司 

家數 

上櫃公司 

家數 

興櫃公司 

家數 

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

家數 

公開發行公司

家數合計(註) 

95 688 531 230 673 2,122 

96 698 547 246 601 2,092 

97 718 539 233 535 2,025 

98 741 546 223 49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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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上市公司 

家數 

上櫃公司 

家數 

興櫃公司 

家數 

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

家數 

公開發行公司

家數合計(註) 

99 758 564 285 512 2,119 

100 790 607 277 516 2,190 

101 809 638 285 540 2,272 

102 838 658 261 584 2,341 

103 854 685 284 621 2,444 

104 874 712 284 646 2,516 

註：公開發行公司家數合計為上市公司、上櫃公司、興櫃公司與其他公開發行公司家數合計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依據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計，民國 104 年財產保險業承保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承保件數 1,674 件，投保率約達 67%。民

國 95 至民國 104 年公開發行公司家數、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

承保件數與投保比率詳如表 2-2。 

表 2 - 2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投保件數與投保率 

單位：家、件 

年度 
公開發行公司家數合計

(註)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投保件數 

投保 

比率 

95 2,122 694 32.70% 

96 2,092 838 40.06% 

97 2,025 972 48.00% 

98 2,007 1,006 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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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公開發行公司家數合計

(註)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投保件數 

投保 

比率 

99 2,119 1,119 52.81% 

100 2,190 1,278 58.36% 

101 2,272 1,395 61.40% 

102 2,341 1,467 62.67% 

103 2,444 1,521 62.23% 

104 2,516 1,674 66.53% 

註：公開發行公司家數合計為上市公司、上櫃公司、興櫃公司與其他公開發行公司家數合計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圖 2- 3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投保件數及投保率統計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近十年來，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投保件數逐年增加，民

國 95 年投保件數約 700 件，民國 98 年突破 1,000 件，至民國 104 年達

1,674 件。以投保比率而言，民國 98 年投保比率突破 50%，民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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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保比率約達 67%。 

依據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計，民國 104 年財產保險業承保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承保件數 1,674 件，簽單保費規模約達新

臺幣(下同)7.2 億元。民國 104 年滿期保費收入 7.5 億元、已發生賠款金

額超過 4,300 萬元，損失率僅約 5.73%。民國 95 年至民國 104 年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業績與損失率統計詳如表 2-3。 

表 2 - 3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業績與損失率統計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簽單保費收入 滿期保費收入 已發生賠款 損失率 

95 599,767,907 525,722,691 217,493,880 41.37% 

96 623,158,249 602,623,070 576,805,539 95.72% 

97 595,938,701 617,535,236 435,810,375 70.57% 

98 590,939,756 595,475,985 60,749,955 10.20% 

99 626,730,322 622,949,222 73,925,003 11.87% 

100 707,129,691 662,105,551 65,804,959 9.94% 

101 679,098,054 689,778,544 68,998,055 10.00% 

102 777,972,608 727,470,239 91,525,278 12.58% 

103 752,698,630 724,063,720 57,684,725 7.97% 

104 719,659,979 753,208,957 43,175,224 5.73%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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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損失率統計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本研究整理 

民國 104 年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簽單保費收入約 7.2 億元。

其中，以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臺灣分公司最為積極，簽單保費收入

2.2 億元；其次為美亞產物保險公司 1.8 億元。國內保險業以富邦產物

保險公司較為積極，簽單保費收入 1.6 億元，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司 5

千萬元次之。 

有關上市、上櫃、興櫃與其他公開發行公司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

責任保險情況形與保險金額等相關資料，揭露於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

訊觀測站「董事及監察人投保責任險情形」2。以近十年統計資料顯示，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損失率於民國 95 年起攀升，至 96、97 年金

                                                      

2 公開資訊觀測站「董事及監察人投保責任險情形」(網址：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t135sb03)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t135s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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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海嘯期間達相對高峰，分別為 95.7%、70.6%。自民國 98 年以後損失

率大幅下降，維持 15%以下，如圖 2-4 所示。 

彙整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董事及監察人投保責任險情

形」，民國 104 年上市公司及上櫃公司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狀況3進行投保比率、投保金額、未投保原因分析： 

一、整體投保比率分析 

民國 104 年度上市公司共 874 家，其中，599 家公司已投保董監事

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投保比率 68.54%；上櫃公司共 712 家，467 家

已投保，投保比率 65.59%。 

表 2 - 4 上市、櫃公司投保比率分析 

 公司家數 投保家數 未投保家數 投保比率 

上市公司 874 599 275 68.54% 

上櫃公司 712 467 245 65.5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公開資訊觀測站「董事及監察人投保責任險情形」(網址：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t135sb03)，搜尋日期：2016 年 10 月 25 日。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t135s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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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上市、櫃公司投保比率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各產業投保比率分析 

民國 104 年度上市公司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通信網

路業投保比率(87.18%)最高，其次為汽車工業(85.71%)、金融保險業

(84.85%)、光電業(84.51%)、資訊服務業(83.33%)；投保比率較低之產

業為紡織纖維(26.09%)、建材營造業(36.73%)、油電燃氣業(37.50%)、

貿易百貨業(38.89%)及玻璃陶瓷(40.00%)。 

上櫃公司以半導體業投保比率(83.10%)最高，其次為生技醫療業

(82.09%)、電子通路業(80.00%)、資訊服務業(77.78%)、光電業(73.58%)；

投保比率較低之產業為塑膠工業 (0%)、電器電纜 (0%)、航運業

(14.29%)、油電燃氣業(25.00%)及紡織纖維(30.00%)。各產業投保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比率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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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各產業上市、櫃公司投保比率 

產業別 上市公司投保比率 上櫃公司投保比率 

水泥工業 42.86% — 

食品工業 68.18% 40.00% 

塑膠工業 52.17% 0.00% 

紡織纖維 26.09% 30.00% 

電機機械 63.46% 45.95% 

電器電纜 — 0.00% 

玻璃陶瓷 40.00% — 

造紙工業 57.14% — 

鋼鐵工業 51.72% 46.15% 

橡膠工業 54.55% — 

汽車工業 85.71% — 

建材營造業 36.73% 38.10% 

航運業 80.00% 14.29% 

觀光事業 42.86% 66.67% 

金融保險業 84.85% 66.67% 

貿易百貨業 38.89% 66.67% 

其他業 71.43% 66.67% 

化學工業 57.14% 57.14% 

生技醫療業 78.57% 82.09% 

油電燃氣業 37.50% 25.00% 

半導體業 80.28% 83.10% 

電腦及週邊設備業 81.03% 72.92% 

光電業 84.51% 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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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上市公司投保比率 上櫃公司投保比率 

通信網路業 87.18% 71.43% 

電子零組件業 81.05% 63.06% 

電子通路業 80.95% 80.00% 

資訊服務業 83.33% 77.78% 

其他電子業 82.86% 60.98% 

文化創意業 — 50.00% 

註：“—”表無公司歸屬該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投保金額分析 

民國104年度599家上市公司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中

位數為 1.6 億元、平均保險金額約為 3.5 億元，因少數公司投保高額董

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所致。上櫃公司 467 家已投保之中位數為 0.9

億元，平均保額 1.7 億元，其差異主要亦因少數公司投保高額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所致。整體而言，上市公司保額高於上櫃公司，以平

均保額而言，上市公司保額約為上櫃公司之 2.1 倍。 

表 2 - 6 上市、櫃公司保額分析 

單位：新臺幣元 

 
第一 

四分位數 
中位數 

第三 

四分位數 
平均保額 

上市公司 98,475,000 164,390,000 329,450,000 350,459,651 

上櫃公司 65,650,000 98,610,000 165,815,000 167,511,05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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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上市、櫃公司保額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市公司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保額區間主要介於 1

億元~3 億元之間，比重占 27.05%，其次為 3 億元~5 億元，比重為

25.54%。保額介於 5,000 萬元~5 億元之上市公司占 75.63%。約 5.18%

之上市公司保額超過 10 億元，但仍有 1.17%之上市公司保額低於 1,000

萬元。 

約 38%之上櫃公司保險金額介於 5,000 萬元~1 億元之間，為上櫃

公司主要的保額區間，其次為 1 億元~3 億元區間，比重約占 30%。約

80%上櫃公司保額介於 1,000 萬元~3 億元之間。極少數(0.42%)上櫃公

司保額超過 10 億以上，但保險金額低於 1,000 萬元之上櫃公司仍占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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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7 上市、櫃公司保額分布 

 上市公司 上櫃公司 

0~1,000 萬 1.17% 4.28% 

1,000 萬~5,000 萬 8.68% 10.92% 

5000 萬~1 億 23.04% 38.33% 

1 億~3 億 27.05% 29.98% 

3 億~5 億 25.54% 13.28% 

5 億~10 億 9.35% 2.78% 

10 億~30 億 3.84% 0.21% 

30 億以上 1.34% 0.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 7 上市、櫃公司保額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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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投保原因分析 

民國 104 年度上市公司共 874 家，其中，275 家公司尚未投保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未投保比率 31.46%；上櫃公司共 712 家，245

家尚未投保，未投保比率 34.41%。 

 

表 2 - 8 上市、櫃公司未投保比率分析 

 公司家數 投保家數 未投保家數 未投保比率 

上市公司 874 599 275 31.46% 

上櫃公司 712 467 245 34.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董事及監察人投保責任險情

形」之未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原因係屬開放式填寫，為求

清楚呈現，茲將上市、櫃公司未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原因

分為規劃評估中、無規劃或不需要(含經評估風險由公司全數承擔)、成

本考量(保費太高)及其他原因(主要包括：法令未強制要求投保、董事會

未通過、無相關預算、目前公司有訴訟案無法投保等)四大類。尚未投

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上市公司中，48.36%上市公司表示目

前尚在規劃評估中，為尚未投保之主要原因。其次為無規劃或不需要者

比重占 44.36%、成本考量占 1.82%、其他原因則占 5.45%。上櫃公司則

以無規劃或不需要者為尚未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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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比重占 47.28%。其次為目前尚在規劃評估中，比重為 42.68%。成

本考量占 3.77%、其他原因則占 6.28%。 

 

表 2 - 9 上市、櫃公司未投保原因分析 

原因 上市公司 上櫃公司 

評估規劃中 48.36% 42.68% 

無規劃或不需要 44.36% 47.28% 

成本考量(保費太高) 1.82% 3.77% 

其他 5.45% 6.2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 8 上市、櫃公司未投保原因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研究團隊整理顧問公司 Towers Watson 於西元 2013 年針對北美

市場(含美國及加拿大)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調查結果，詳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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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二，謹供參考。 

 

第四節 責任保險對投資人保護影響或限制 

伴隨著名的美國安隆案（Enron）、世界通訊案（WorldCom）等重

大弊案爆發，公司治理逐漸成為社會大眾所關注之重要議題，而我國博

達案、力霸案等公司也相繼爆發財務問題後，除加速我國證券交易法等

相關法規之改革外，也促使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所受理之

團體訴訟案件增加不少，對此，受企業弊案消息頻傳之影響，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保險理賠率及投保率等因而大幅增加。 

而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9 條規定「上市上櫃公司得依

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

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可知，公司以章程或股東會決議為其董

事等購買責任保險，並不違反公司法等相關規定，且係屬公司治理之重

要環節。對此，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對於投資人可能造成之影

響，以下分析說明之： 

一、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優點4 

(一) 保險公司對於投保公司及該公司之董監事等核保過程，即風險之

                                                      
4 參陳彩稚、彭嘉慧，台大管理論叢，2008 年 6 月，第 18 卷第 2 期，第 172 頁。 



34 

 

評估與保險費之收取等，可以作為投資人對於公司及董監事適任

與否等重要參考依據。 

(二) 公司為董監事或重要職員購買責任保險可以促使董事間相互監

督，因前開責任保險係以全體董事為承保對象，倘若董事會成員

中一人違反相關法令規定，勢必影響到其他董事會成員之權利及

名譽，對此，將促使董事會成員間彼此互相監督。 

(三) 保險公司為降低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理賠之風險，將會謹

慎執行核保程序及相關防阻行為，以有效避免損害之發生，因此，

可以間接達到監督公司治理之效果。 

(四) 藉由公司為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購買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得以避免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於因執行職務之錯誤或疏失衍

生出法律責任的損失負擔，尤其可免於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

因他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之錯誤或疏忽行為而牽累的法律責

任風險，得以有效分散公司經營者風險，為公司延攬優秀人才，

並維護投資人之利益。 

(五) 公司涉及舞弊及掏空等行為，其受害人往往為數眾多且金額龐

大，對此加害人即董監事是否有足夠資力賠償，恐有疑慮，是以，

若加害人無此負擔能力，縱使受害人最終取得法院勝訴判決，亦

僅取得對於加害人之債權，並無任何經濟上實質意義。而公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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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購買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方式，得以

有效提高投資人將來獲得賠償之可能性，避免因董監事及重要職

員個人資產不足，致投資人無法獲得賠償之情形。 

二、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缺點 

(一) 雖然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得以避免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

員於因執行職務之錯誤或疏失衍生出法律責任的損失負擔，抑或

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因他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之錯誤或

疏忽行為而牽累的法律責任風險等，惟對此可能降低董事、監察

人及重要職員處理公司事務之注意程度，反而增加投資人向董

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求償之可能性5。 

(二)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雖得以提高投資人將來向董事、監察

人及重要職員實際獲得賠償之可能性，惟相對也降低董事、監察

人及重要職員依法所應負之賠償責任，對此，可能抑制法律課予

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之責任，而無法達到原本法律規定所欲

達到警告及抑制違法行為之目的6。 

第五節  責任保險於證券詐欺案件之適用與執行 

                                                      
5 參劉若蘭、劉政淮、簡溥銘，董監事暨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與資訊揭露品質及企業舞弊關係之研

究，中華會計學刊，第 11 卷第 1 期，第 80 頁。 

6 參盧世寧，現行 D&O（公司董監事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評析兼評析公司法修正後之影響，台灣

本土法學雜誌，2003 年 6 月，第 43 期，第 1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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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證券詐欺相關法令規定 

按我國公司法第 192 條規定：「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

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對此，公司董事係經由股

東會選舉，於當事人同意簽署願任同意書後，此時董事、監察人之責

任及義務隨即產生。我國董事、監察人與公司間之法律關係為民法上

之委任關係，惟原則上應優先適用公司法中有關董事、監察人之規定，

例如董事、監察人之報酬、解任、董事之代理及競業禁止等相關規定，

而於公司法等未規定下，方有民法委任關係規定之適用。而關於我國

證券詐欺相關法令，主要規定於證券交易法中，以下針對證券交易法

中有關董事、監察人之民事、刑事相關責任，整理如下： 

(一) 民事責任 

1. 公開說明書未依規定交付之責任 

按證券交易法第 31 條規定：「募集有價證券，應先向認股人或

應募人交付公開說明書。（第一項）違反前項之規定者，對於

善意之相對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第二項）」 

2. 公開說明書內容不實之責任 

按證券交易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募集有價證券，應先向認

股人或應募人交付公開說明書。」另按同法第 32 條規定：「前

條之公開說明書，其應記載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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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左列各款之人，對於善意之相對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

就其所應負責部分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一、發行人及其負

責人。二、發行人之職員，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以證實其

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者。三、該有價證券之證券承銷商。四、

會計師、律師、工程師或其他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曾在公開

說明書上簽章，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或陳述意見

者。（第一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人，除發行人外，對於

未經前項第四款之人簽證部分，如能證明已盡相當之注意，並

有正當理由確信其主要內容無虛偽、隱匿情事或對於簽證之意

見有正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免負賠償責任；前項第四款之

人，如能證明已經合理調查，並有正當理由確信其簽證或意見

為真實者，亦同。（第二項）」 

3. 證券詐欺之責任 

按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

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第一

項）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

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第二項）違反第一項

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第三項）委託證券經紀商以行紀名義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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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或賣出之人，視為前項之取得人或出賣人。（第四項）」 

4. 財務報告不實之責任 

按證券交易法第 20 之 1 條規定：「前條第二項之財務報告及財

務業務文件或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

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

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一、發行人及其負責人。二、發行人之職員，

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第一項）前

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外，如能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

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免負賠償責

任。（第二項）…第一項各款及第三項之人，除發行人外，因

其過失致第一項損害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

（第五項）」 

5. 短線交易之責任 

按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第 1 項規定：「發行股票公司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對公司之上

市股票，於取得後六個月內再行賣出，或於賣出後六個月內再

行買進，因而獲得利益者，公司應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

對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等公司內部人因短線交易而獲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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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得行使歸入權，以使公司內部人無法因短線交易而獲利，

以減少其經濟上之誘因，並達到嚇阻內線交易之目的。同條第

三項規定：「董事或監察人不行使第一項之請求以致公司受損害

時，對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對於董事或監察人怠於行使公

司前開權利，致公司受有損害者，並須對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6. 內線交易之責任 

按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規定：「下列各款之人，實際知悉發

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

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一、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

之自然人。二、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三、

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

未滿六個月者。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第一項）

前項各款所定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支付

本息能力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

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非股

權性質之公司債，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賣出。（第二項）違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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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

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

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

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

得減輕賠償金額。（第三項）第一項第五款之人，對於前項損害

賠償，應與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提供消息之人，負連帶賠償

責任。但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提供消息之人有正當理由相信

消息已公開者，不負賠償責任。（第四項）…」 

7. 操縱市場之責任 

按證券交易法第 155 條規定：「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

券，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一、在集中交易市場委託買賣或

申報買賣，業經成交而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二、（刪

除）三、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

格，與他人通謀，以約定價格於自己出售，或購買有價證券時，

使約定人同時為購買或出售之相對行為。四、意圖抬高或壓低

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

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而有影響市場

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五、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

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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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而相對成交。六、意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

格，而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七、直接或間接從事其他影響集

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第一項）前項規

定，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準用之。（第二項）違反前

二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第三項）」 

(二) 刑事責任 

1. 違反證券詐欺、操縱股票價格、非常規交易、特殊背信侵占罪 

按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

金：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二、

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

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

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

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

元。（第一項）犯前項之罪，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

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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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億元以下罰金。（第二項）有第一項第三款之行為，致公司遭

受損害未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依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及第三

百四十二條規定處罰。（第三項）…」另同條第 6 項規定，倘若

行為人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其犯罪所得利益超過前開罰

金最高額時，並得於其所得利益範圍內，加重罰金，且如損及

證券市場穩定者，並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2. 證券交易所董事、監察人等不違背及違背職務賄賂罪 

按證券交易法第 172 條規定：「證券交易所之董事、監察人或受

僱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

金。（第一項）前項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

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下罰金。（第二項）犯前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財物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三項）」 

另按證券交易法第 173 條規定：「對於前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

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犯前項

之罪而自首者，得免除其刑。（第二項）」 

3. 虛偽、隱匿公開說明書、違法貸款、提供擔保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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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證券交易法第 174 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三、

發行人或其負責人、職員有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情事，而無同

條第二項免責事由。…八、發行人之董事、經理人或受僱人違

反法令、章程或逾越董事會授權之範圍，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或為他人以公司資產提供擔保、保證或為票據之背書，致公司

遭受重大損害。」 

二、 我國證券詐欺案例介紹 

有鑑於我國證券投資人以散戶為主，於自身權利受損時，往往欠缺

相關資訊，且提起訴訟將耗費相當之金錢與時機，因此多裹足不前。對

此，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

護法所設立之財團法人保護機構，除負責提供投資人證券及期貨相關法

令之諮詢及申訴服務、買賣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因民事爭議之調處外，

亦得依同法第 28 條規定，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

害之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 20 位以上證券投資人或

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由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中心以自身之名義，提付團體訴訟或仲裁。 

有關董事、監察人等被起訴之情形，主要以涉案公司財報不實為大

宗，截至民國 105 年 12 月 10 日為止，目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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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中心尚在進行中之訴訟，整理如下表 2-10 所示： 

表 2 - 10 董事、監察人被訴類型彙總表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不 法 行 為 期 日 

類 型 

請求金額 

單位 :新台

幣 仟 元 

目 前 訴

訟 上 授

權（或委

任）人數 

財報

不實

類型 

公開明

書不實

類 型 

操

縱

股

價

類

型 

內線交

易類型 

1 台鳳 86-87 

  

  185,169 204 

2 博達二 88-93   

  

5,402,929 10,008 

3 久津 91-92   

  

542,110 484 

4 太電 88-91  

   

7,870,375 25,092 

5 欣煜二 92-93   

  

1,167,479 2,398 

6 宏達科 91-93  

 

 

 

542,671 1,134 

7 宏傳 93   

  

111,776 236 

8 銳普 94  

   

162,510 217 

9 協和國際 89   

  

179,495 418 

10 茂矽 92 

   

 35,797 535 

11 中華銀 91-95  

   

909,683 2,577 

12 嘉食化 88-95  

   

64,472 482 

13 力霸(財) 88-95  

   

46,170 420 

14 南港一 92、94 

  

 

 

3,24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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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

司

名

稱 

不 法 行 為 期 日 

類 型 

請求金額 

單位 :新台

幣 仟 元 

目 前 訴

訟 上 授

權（或委

任）人數 

財報

不實

類型 

公開明

書不實

類 型 

操

縱

股

價

類

型 

內線交

易類型 

15 

東森國際

（財） 

89~96  

   

22,664 233 

16 雅新(財＋內) 94.12~96.04  

  

 3,281,483 6,143 

17 東森媒體 95 

    

106,300 51 

18 鼎太 94~95  

   

10,222 59 

19 力特光電 94.12~95.01 

   

 36,464 137 

20 捷力 92~94  

   

64,192 187 

21 金雨 94  

   

15,212 52 

22 綠點 95 

   

 577,255 237 

23 友昱 95.02~96.10  

   

26,967 52 

24 

東森國際

（內） 

95.03~95.07 

   

 4,066 88 

25 新竹商銀 95 

   

 212,422 399 

26 宏億 96.11~97.03  

   

50,520 279 

27 歌林 90~97   

  

2,461,692 5,933 

28 旺宏 94.11~94.12 

   

 4,752 297 

29 佳鼎 95.12~96.01 

   

 7,513 63 

30 仕欽 95~96  

   

1,390,053 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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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

司

名

稱 

不 法 行 為 期 日 

類 型 

請求金額 

單位 :新台

幣 仟 元 

目 前 訴

訟 上 授

權（或委

任）人數 

財報

不實

類型 

公開明

書不實

類 型 

操

縱

股

價

類

型 

內線交

易類型 

31 遠航 94.04~96.12  

   

297,060 331 

32 名鐘（財報） 97  

   

4,247 151 

33 名鐘（內線） 97 

   

 55,861 78 

34 聯豪 96.03~97.03  

   

147,653 147 

35 

金鼎 

（內） 

94 

   

 3,757 33 

36 飛雅 92.02~94.03  

   

5,874 21 

37 勤美 96~97  

   

137,326 105 

38 邰港 95.07~97.08   

  

131,117 242 

39 合邦 95.03~96.08  

   

69,164 243 

40 南港二 96.07~97.02 

  

 

 

8,655 67 

41 飛寶動能 95.06~96.06  

   

61,228 73 

42 

陞泰、四維、

勤美、豐藝、

東貿、宏遠證 

95.09~96.12 

  

 

 

381,825 284 

43 新泰伸（財） 95.04~96.08  

   

376,305 563 

44 新泰伸（內） 96. 07 

   

 134,762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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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

司

名

稱 

不 法 行 為 期 日 

類 型 

請求金額 

單位 :新台

幣 仟 元 

目 前 訴

訟 上 授

權（或委

任）人數 

財報

不實

類型 

公開明

書不實

類 型 

操

縱

股

價

類

型 

內線交

易類型 

45 日揚 96~97  

   

34,400 226 

46 唐鋒 99.07~99.08 

  

 

 

983,715 962 

47 川飛 97~99  

   

178,079 552 

48 

吉祥全 

佳必琪 

95.11.99.05 

  

 

 

1,199,050 1,892 

49 吉祥全 97.04~100.06  

   

72,030 319 

50 聯明（財） 97-99  

   

62,400 216 

51 碩天 100.03~100.08 

  

 

 

54,707 121 

52 眾星 98~100 

  

 

 

68,281 78 

53 美嘉電 99.03~100.08  

   

266,071 514 

54 聯明（操二） 97.02~97.06 

  

 

 

3,728 23 

55 

科風 

(財) 

98~100  

   

592,648 1,750 

56 恩德 99~100 

  

 

 

10,536 57 

57 普格 101.1~101.10  

 

  100,467 184 

58 漢唐 90.1~101.4  

   

243,858 1076 

59 

綠能 

(內) 

100.06~100.08 

   

 298,738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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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

司

名

稱 

不 法 行 為 期 日 

類 型 

請求金額 

單位 :新台

幣 仟 元 

目 前 訴

訟 上 授

權（或委

任）人數 

財報

不實

類型 

公開明

書不實

類 型 

操

縱

股

價

類

型 

內線交

易類型 

60 康富生技 101   

  

97,412 139 

61 富味鄉(一) 102.10.22~24 

  

  15,504 88 

62 基因 102.04~102.08 

   

 17,930 146 

63 昇貿 98.7.6~98.8.24 

  

 

 

6,949 65 

64 宏碁(一) 102.11.4~11.5 

   

 10,018 340 

65 

奧斯特(一) 

101.10.1~102.2.27 

  

 

 

55,369 268 奧斯特 

(二)   

 

 

66 松懋 101.08~103.03  

   

28,629 79 

67 

智盛 

(財) 

100.1~102.2 

 

   

204,057 119 

68 漢康 100  
   

83,769 165 

69 福懋油(二) 102.10.30 

   

 1,910 29 

70 

佳總、萬潤、

佶優 

100.4-101.4 

  

 

 

5,313 70 

71 綠能(財測) 100.06~100.08 

    

194,460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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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

司

名

稱 

不 法 行 為 期 日 

類 型 

請求金額 

單位 :新台

幣 仟 元 

目 前 訴

訟 上 授

權（或委

任）人數 

財報

不實

類型 

公開明

書不實

類 型 

操

縱

股

價

類

型 

內線交

易類型 

72 邦泰 95.8~101.10  

   

62,248 219 

73 

明輝 TDR 

99.10~100.2~3 

  

 

 

6,706 53 

特藝 TDR 27,416 41 

74 富味鄉(二) 102.10.24 

   

 2,523 24 

75 F-康聯 100.10.11~101.3.14 

  

 

 

54,333 28 

76 裕國 103.1-103.2 

  

 
 

728 21 

77 偉盟 100.7.1-104.7.16 

  

 
 

518,472 1,344 

78 鉅橡(二) 102.9.2-103.5.20 

  

 
 

315,747 493 

79 
長虹、永信

建、彬台 

101.10.1~102.12.17 

  

 

 

44,015 133 

80 宏碁(二) 102.11.4 

   

 5,920 177 

81 三陽工業 101.12.25~102.3.7 

  

 

 

98,981 31 

82 樂陞 106 

    

4,469,282 19,526 

83 宇加 101.8~103  

   

26,227 49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網站資料整理 

（網址：http://www.sfipc.org.tw/WebLoadFileUse.ashx?L=1&SNO=hgIgriNrGhGs1M6Ox3he2g==，

最後瀏覽日：民國 105 年 12 月 10日） 

註：有關投保中心所辦理之證券詐欺民團體訴訟案件，其起訴對象除刑事不法行為人外，於財報不   

實、公開說明書不實等案件尚包括相關財報任期之董事、監察人，至就內線交易及操縱股價案

件類型，則以涉及該等不法行為之董事或監察人為求償對象。 

http://www.sfipc.org.tw/WebLoadFileUse.ashx?L=1&SNO=hgIgriNrGhGs1M6Ox3he2g==，最後瀏覽日：民國105
http://www.sfipc.org.tw/WebLoadFileUse.ashx?L=1&SNO=hgIgriNrGhGs1M6Ox3he2g==，最後瀏覽日：民國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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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另就司法實務上公司董事、監察人遭民事求償之案例，簡述分

析相關事實及法院判決： 

壹、案例一：博達公司案 

民國 93 年 10 月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副董事長及多位

董事及經理人，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另於同年 12 月財團法人證券投資

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受理投資人委託提起團體訴訟，登記求償者有

一萬多人，求償金額高達新台幣 54 億元。 

1.案例事實 

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經理人等為美化公司財務報告，以利

於公司申請上市，遂於海外虛設人頭公司，並與國內廠商配合進行虛偽

循環交易7，以窗飾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報告，進而順利上市。

而於公司順利上市後，為使其財務報告文件合理化，即以公司資金供前

揭虛偽交易循環周轉，以掩飾公司之鉅額應收帳款。其財報不實之相關

手段，整理如下所示： 

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及經理人等，為取得供虛偽循環交

易所需之資金，即以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銀行存款為擔保，供海外

虛設之人頭公司向銀行借款，而以該筆借款作為假交易之周轉使用。並

將前開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擔保之存款，於歷次財務報告中虛偽

                                                      
7 由博達公司向海外人頭公司進行假銷貨，然後裝船出貨至香港，貨櫃提存至倉庫數月後，再由

台灣的原物料廠商報關，將貨櫃原封不動運回台灣賣給博達公司，以此反覆循環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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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為銀行存款科目，使投資人誤以為公司尚有資金可供使用。 

另外為製造假銷貨所生應收帳款已收回之情況，即與銀行合謀，謊

稱前開假交易之應收帳款已收現並存入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銀

行帳戶內，而為掩飾公司海外銀行帳戶並無現金之情況，遂以虛偽之海

外銀行存款購買信用聯結債券，並與銀行約定前開交易之款項及信用聯

結債券皆不得任意更動，銀行則配合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具不實之

對帳單，最後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則將該虛偽應收帳款轉列為公司銀

行存款科目內。 

最後，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為海外虛設之人頭公司擔任擔保

人，以利海外人頭公司向銀行借款，而以該筆借款認購博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於民國 92 年底發行之海外可轉換公司股權之公司債，博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所得之款項並須存入於銀行帳戶內為前揭借款提供擔

保，惟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卻仍將該筆存款列為公司可動支現金，欺

騙投資人。嗣後，海外人頭公司將前開可轉換公司股權之公司債轉換為

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並出售後，其所得款項並未償還借款，而

遭使用於虛偽循環交易中或侵占。 

 

2. 法院判決分析8 

                                                      
8 參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金上字第 6 號民事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3 年金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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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行人 

按證券交易法第 5 條規定：「本法所稱發行人，謂募集及發行有價

證券之公司，或募集有價證券之發起人。」對此，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為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而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88 年度至

93 年第一季財務報告中，涉有財務報告虛偽不實等，致投資人受有損

害，自應對投資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2) 不法行為人 

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及經理人等明知博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於民國 88 年度至 93 年度第一季財務報告虛偽不實，卻仍簽署於

前開財務報告中，而於各該次董事會通過該不實財務報告，故意製造虛

偽不實之財務報告，致投資人誤信該不實財務報告，而於市場上買賣博

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自應對投資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3) 董事及監察人 

董事依公司法規定有執行業務等職權，並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及忠實義務。對此，縱使董事未親自為本件不法行為，亦應盡其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以保障公司及股東之權益，而卻怠於行使其職權，致

博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88年度至93年度第一季財務報告有虛偽

隱匿之行為，自屬有過失，而應對投資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監察人依公司法規定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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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等，渠等

雖未參與不法行為，惟卻未發揮監察人監督功能據實查核簿冊文件及表

冊等，致使投資大眾陷於錯誤，顯係故意廢弛其監察人職責，對於博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88年度至 93年第 1季財務報告虛偽不實行為

自應負責。 

    綜上，本案應負賠償責任之人9，總計有博達公司、董事長葉○、

董事兼光電事業處總經理彭○、董事兼財務長謝○、董事兼財務協理徐

○、董事兼金融資源中心主管賴○、監察人夏○、副董事長葉○屏、董

事林○等人。 

 

 

貳、案例二：訊碟公司案 

民國 93 年訊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涉嫌內線交易及財報不

實案，嗣經投資人向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登記求

償，當時登記人數達四千多人，求償金額高達新台幣 26 億多元，而經

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判決被告等連帶賠償金額達 22 億元。 

1.案例事實 

訊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91 年間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訊

                                                      
9 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博達案簡介資料，網址：

http://www.sfipc.org.tw/MainWeb/Article.aspx?L=1&SNO=GyEQGctt5pwAdYqHxQ76SQ==，最後瀏覽

日：2016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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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經理人等人並為海外人頭公司擔保借

款，並以前開借款由海外人頭公司認購前開可轉換公司債，惟未實際繳

納款項，利用取得之貸款，連續出具銀行定期存款確認單，作為供會計

師查核已收取款項之憑證，並編製不實財務報告，隱匿公司資產不足之

情事。至於前開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訊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後，即

於股票交易市場中出售，無償套取高額資金。另為美化訊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營收狀況、創造業績成長亮麗假象，遂與其他公司人員共謀，藉

由外部公司所虛設之公司行號，製作不實憑證，形成虛增營業額之交易

循環，進而虛增訊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額，並將不實交易登載於財

務報表中，誤導投資人之判斷。 

 

2. 法院判決10 

(1) 不法行為人 

訊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財務經理等不法行為人，

於執行製作財務報告之業務時，理應確保訊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

告內容之真實，卻基於共同犯意之聯絡，將虛偽不實情事登載於會計帳

冊並公開揭露於財務報告中，致影響投資人判斷之行為，顯然渠等對於

訊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之執行，明顯有違反法令致投資人受有損害

                                                      
10 參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4 年金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金上字第 3 號民事判

決、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第 521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金上更（一）字第 1 號民事

判決、最高法院 102 年台上字第 1294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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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自應依法賠償投資人所受之損害。 

(2) 董事及監察人 

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本即負有執行公司業務，抑或監督公司業務

之執行與查核董事會編造表冊等職權，卻未能善盡其職責，致訊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對外公告之財務報告內容有虛偽及隱匿之情事發生，造成

公司之投資人誤信前開不實財務報告，進而買進訊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致受有股價交易價格價差或價值減損之損害，自應依法賠償投資

人所受之損害。 

 

參、我國董監責任保險具體賠償案例介紹 

我國司法實務上，對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所衍生之爭議案

件數目有限，對此，試就以下案例介紹說明之： 

案例一：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1.案例事實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96年 8月 21日向美商美國環球產物

保險有限公司（該公司於民國 96 年 10 月 1 日與友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合併，並於民國 98 年 11 月 23 日起更名為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購買「美國環球產物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並與美亞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美國環球產物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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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即系爭保險單），保險期間約定為民國 96 年 7 月 1 日零時起至民

國 97 年 7 月 1 日起，嗣於民國 97 年 6 月 30 日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與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約定將系爭保險期間展延至民國 97 年 9

月 1 日止，且同意由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承保系爭保險，各共保人按其承保比例對被保險人或被保險

公司之損失負責，其中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比例為 80%，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比例為 20%。 

嗣後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等人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以涉嫌侵占、背信及違反證券交易法等不法而進行偵查，並於民國

97 年 8 月 14 日提起公訴；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並以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等人主張以虛偽合約及不實交易

之方式，虛增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收入、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等，致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對外公告民國 94 年第 2 季至 96 年第 3

季財務報告內容有虛偽隱匿之情，使投資人誤信該等財務報告而購買遠

航公司股票，致蒙受股價下跌之價差損害，故對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前任董事及監察人等相關人員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 

當時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 3 位董事及 4 位監察人，分別依公司

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以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楓丹白露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身分，當選為遠東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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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與監察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於前開民事求償事件

中，針對上述 7 位董事、監察人，主張渠等因未盡董事與監察人職責，

或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使遠航公司得以進行虛偽交易、虛增營

收，及或有重大過失致未詳予查核財務報告，致善意信賴遠東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財報之人買入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而遭受損失等情，而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楓丹白露股

份有限公司則係依據民法第 28 條及公司法第 23 條規定，對於遠東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資人，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楓丹白

露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7 位董事、監察人則依據

系爭保險單第 5 條第 6 項之約定，請求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富

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付相關抗辯費用，致衍生本件爭議。 

 

2. 法院判決11 

(1) 被保險人範圍之爭議 

依系爭保險單第 4 號批單約定：「…『董事或重要職員』：指任何被

合法指派或選任為被保險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監

                                                      
1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保險字第 90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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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人或重要職員之『自然人』。於本保險單下，被保險公司之『法人股

東或其代表人』，於過去、現在或未來當選為被保險公司之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或監察人者，亦為本保險單所指之董事或重要

職員。受前述法人股東指定或指派行使董事或監察人職務之自然人，亦

同。」；及依系爭保險單第 5 號批單約定：「…『被保險人』係指任何過

去、現在或未來成為被保險公司董事或重要職員之『自然人』，或是針

對被保險公司受僱人利益成立之年金、退休金或福利金基金之受託人…

於本保險單下，被保險公司之『法人股東或其代表人』，於過去、現在

或未來當選為被保險公司之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或監察

人者，亦為本保險單所指之董事或重要職員。受前述法人股東指定或指

派行使董事或監察人職務之自然人，亦同…。」是以，倘若係法人股東

之情形下，需為法人股東或其代表人當選為被保險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或前述法人股東指定或指派行使董事或監察人職務之自然人，始為

系爭保險之被保險人，若法人股東係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被保險公司之董

事或監察人，該法人股東本身未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者，則該法人股東

自非系爭保險之被保險人。 

惟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魏○雄及鍾○君、董事龔○佑及監

察人王○玲、徐○琳及黃○意、以及監察人陳○遠，係分別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以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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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楓丹白露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身分當選為遠東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之董事與監察人，對此，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開發工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楓丹白露股份有限公司並非系爭保險之被保險人。 

況且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楓丹白

露股份有限公司係因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規定遭財團法人證券

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求償，並非係因前開公司執行被保險公司

（即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職務所致，故中華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楓丹白露股份有限公司

自不得依系爭保單向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美亞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請求理賠。 

(2) 抗辯費用之爭議 

另據龔○佑、黃○易、王○玲、徐○琳、魏○雄、鍾○君等人之相

關抗辯費用，均係由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楓丹白露股份有限公司所支出，渠等並未實際支出抗辯費用，

自無由向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求

給付相關抗辯費用。 

 

案例二：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1. 案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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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96年 8月 21日向美商美國環球產物

保險有限公司（該公司於民國 96 年 10 月 1 日與友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合併，並於民國 98 年 11 月 23 日起更名為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購買「美國環球產物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並與美亞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美國環球產物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險

單」（即系爭保險單），保險期間約定為民國 96 年 7 月 1 日零時起至 97

年 7 月 1 日起，嗣於民國 97 年 6 月 30 日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與美亞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約定將系爭保險期間展延至民國 97 年 9 月 1 日

止，且同意由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承保系爭保險，各共保人按其承保比例對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之

損失負責，其中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比例為 80%，富邦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比例為 20%。另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與富

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約定倘若遠東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失卻清償能力所生之賠償責任除外不保，即系爭保險

單中之第 9 號批單。 

嗣後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崔○等人遭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以涉嫌侵占、背信及違反證券交易法等不法而進行偵查，並於

民國 97 年 8 月 14 日提起公訴；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中心並以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崔○等人主張以虛偽合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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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交易之方式，虛增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收入、應收款項及預

付款項等，致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對外公告之民國 94 年第 2 季至 96

年第 3 季財務報告內容有虛偽隱匿之情，使投資人誤信該等財務報告而

購買遠航公司股票，致蒙受股價下跌等價差損害，故對遠東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前任董事及監察人等相關人員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 

王○山於民國 96年 12月 4日起受泉鴻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指派擔任

遠航公司之監察人，其擔任職務之期間 83 日；樂○信則於民國 96 年 6

月 13日起至同年 12月 4日受富寓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指派擔任遠航公司

之董事。對此，王○山及樂○信依據系爭保單約定，而向富邦產物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與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請求給付相關抗辯費用。 

2. 法院判決12 

首先，所謂除外條款，係指將保險契約原屬包括在內之危險，予以

明文除外之條款，此種條款旨在縮小危險範圍，通常係針對某些「原因」

所致之危險明文約定予以排除，於其成就時，得免除保險人在該除外項

下之危險責任。 

再者，系爭保險單之第 9 號批單約定：「茲考量本保險契約所收取

之保險費，雙方瞭解並同意，對於被保險公司或重要職員所遭受之下列

賠償請求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1）主張直接或間接因下

                                                      
12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0 年北保險簡字第 9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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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事項所致，或以之為基礎，或可歸因於，或以任何方式與之有關之賠

償請求：（i）被主張係直接或間接，全部或一部，導致下列情況之不當

行為：（a）被保險公司破產或無力償付債務，或（b）被保險公司或他

人依聯邦破產法或類似法規提出被保險公司之破產聲請，或（c）被保

險公司基於債權人之權益將其資產轉讓者；或（ii）全部或一部因董事

或重要職員之不當行為而導致被保險公司遭受財務損失者，但以賠償請

求係在下列情況發生之後提出者為限：（a）被保險公司已無力償付債

務，或（b）被保險公司已提出破產聲請，或（c）有他人提出被保險公

司之破產聲請，或（d）被保險公司已基於債權人之權益將其資產轉讓

者；或…」是以，系爭第 9 號批單將系爭保險契約原屬包括在內之危險，

予以明文除外，故屬除外條款，而保險公司得以該批單主張不負賠償責

任之要件如下：（1）被保險公司董事或重要職員「被主張」有直接或間

接，全部或一部，導致被保險公司破產或無力償付債務之不當行為。（2）

被保險公司董事或重要職員「被主張」直接或間接因前揭不當行為所

致，或以之為基礎，或可歸因於，或以任何方式與之有關之賠償請求。 

最後，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所提起之民事求

償事件，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係主張王○山、樂

○信之不當行為間接導致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無償付能力，或遠東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無償付能力可歸因於王○山、樂○信之不當行為，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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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無償付能力造成股票下跌，致系爭投資人受有損

害，因此，前開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所提起之民

事求償事件屬與前揭王○山、樂○信不當行為導致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陷入無償付能力之相關賠償請求，係屬系爭保險單第 9 號批單中之除

外不保事項。是以，王○山、樂○信自無由依系爭保險契約第 1 條與第

5 條第 6 項之約定，向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美亞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請求理賠。 

案例三：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1. 案例事實 

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77 年 6 月成立，以電腦軟體設計維

護及零組件加工買賣為業，而於民國 79 年間陳○全擔任銳普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後，隨即進行改組，並轉為變壓器製造商。嗣後於民國

92 年上櫃，並於同年上市交易。 

於本案中，主要涉及泰暘集團、三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等廠商共同

配合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從事虛偽交易，並製作不實之訂購單及發票

等，而以應收帳款及預付貨款之方式，虛增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營

業收入，並登載於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收報告及財務報告上。是

以，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收報告及財務報告涉嫌不實記載，而遭

投資人授權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向相關涉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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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依法請求損害賠償。 

 

2. 法院判決13 

本案陳○全、陸○正、蔡○錄、林○青為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

董事；賴○宗、陳○蓮、陳○廷則為該公司之監察人；其等之任期本均

應自 91 年 5 月 8 日至 95 年 5 月 17 日止；嗣因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於 94 年 4 月間召開股東會改選董事、監察人，除董事林○青、監察人

陳○蓮、陳○廷等三人於 94 年 4 月 19 日卸任外，陳○全、陸○正、蔡

○錄續任董事，賴○宗則續任監察人，並另由詹○邦、廖○榕為銳普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巫○正、許○暐則為該公司之監察人。 

嗣因本案陳○全等部分行為人於本案全部終局確定前，已部分先行

確定，如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陳○全即須賠償投資人總共新

臺幣三億兩千萬元左右。另因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當時已向美亞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美國環球董事重要職員責任保險」14，保險金

額為美金 500 萬元，是以，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遂即向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 

                                                      
13 參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503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金上更（一）字第 1 號

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2037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金上字第 9 號民事

判決及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5 年度金字第 3 號民事判決。本文為聚焦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故僅就有關前開保險部分為說明討論。 

14 當時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94 年 3 月 22 日向美商美國環球產物保險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投保「美國環球董事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嗣因於 96 年間，美國環球產險臺灣分公司與中央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併成立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故美國環球產險臺灣分公司就前開責任

保險契約之相關權利義務關係，即由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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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當時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向美亞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依保險法第 94 條第 2 項請求保險金時，因本案部分董

監事尚未判決確定，倘若前開保險金皆由投資人所取得者，恐影響其自

身權益等，遂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嗣經法院15以本件陳○全

確係於該保險之保險期間內，擔任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並因

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業務資訊不實等事件，業經法院判決確定

其應賠償投資人新臺幣三億兩千萬元，而並依本保險條款約定，自已構

成本件保險之出險事由；是以，本件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

保護中心，於前開保險之被保險人陳貴全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範圍內，

依保險法第 94 條第 2 項規定，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美金 500 萬內之

賠償金額。 

另因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業以透過前開保

險向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取得部分損害賠償，惟前開保險之被保

險人，除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陳○全等外，尚有其他董事及監

察人等仍在訴訟中，且賠償責任範圍不同16，遂經最高法院17以財團法

                                                      
15 參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02 年度抗字第 1553 號。 

16 參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金上更（一）字第 1 號民事判決：「…惟蔡○祿、賴○宗及許○暐對於

系爭營收及財務報告固有未盡注意義務之過失，然渠等未於系爭刑事案件列為被告，對於該財務報

告不實內容之參與程度，自無從與其他參與行為之董事詹○邦，或擔任公司代表人之陳○全，及綜理

公司一切業務執行之總經理陸○正等量其觀，爰考量蔡○祿、賴○宗及許○暐之過失各自對系爭營收

及財務報告不實之發生原因，及許○暐自 94 年 4 月 20 日起始擔任監察人，暨銳普公司上開預付款

及虛偽交易之發生時間分布，及董事及監察人均應同負監督公司是否合法經營之責，董事係基於董

事會以決議訂定公司最高業務執行方針（公司法第 202 條規定參照），自需監督公司業務執行之績

效及適法性，監察人則係本於其職權監督公司業務執行等情，應認對於附表一「姓名」欄之訴訟實

施權授與人，蔡○祿及賴○宗各負 4%之賠償責任，許○暐應負 3%之賠償責任；又其各自應負擔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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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既已自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取得部分賠償金額，是以，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

心向其他董監事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自應扣除已取得之損害賠

償。惟前開扣除之方式，究應先計算每一被保險人（董監事）應受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保障範圍後，再依個別董監事責任比例計算之

賠償金額扣除；抑或，該保險金應先自損害賠償總額中扣除後，再依董

監事應負比例計算其賠償金額等為由，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從新審理。

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重新審理後18，認定倘若依董監事人數平均分配保險

金，恐使部分責任比例低之董監事獲致高額理賠金，而有不公平現象，

是以，董監事責任保險保險金既屬董監事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其保險金

分配自應按董監事之責任比例計算，以求公允，而非按人數比例或由某

些董監事優先扣抵。 

第六節 我國兆豐商銀及樂陞案案例介紹 

民國 105 年起我國接連發生兆豐商銀紐約分行裁罰案及樂陞公開

收購違約交割案等，引起社會之極大震撼，本文先就前開兩案例相關事

實略作整理，以利後續分析討論之。 

                                                                                                                                                            
償之行為，各與陸○正、詹○邦等 5 人、謝○莉、陳○全之侵權行為，均為附表一「姓名」欄之訴訟

實施權授與人因財報不實受有股價下跌損害之共同原因，並為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之

負責人執行職務之行為，各依民法第 185 條第 1 項前段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與銳普公司、

陳○全、詹○邦等 5 人及謝○莉負連帶給付責任。」 

17 參最高法院 104 年度臺上字第 2503 號民事判決。 

18 參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5 年度金上更(二)字第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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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兆豐商銀紐約分行裁罰案 

（一） 大事記 

時間 事件 

民國 105 年 1 至 3 月 美國紐約州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New York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對兆豐國際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紐約分行辦理一般業務

檢查。 

民國 105 年 2 月 9 日 美國紐約州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對兆豐

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紐約分行檢查

報告中指出該行西元 2012 年之匯款交易，在

法遵機制、防制洗錢及可疑交易申報上，涉及

違反美國銀行保密法（Bank Secrecy Act, BSA）

及洗錢防制法（Anti-Money Laundering, AML）

相關規定。 

民國 105 年 3 月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針對美國紐

約州紐約州金融服務署之檢查報告提出答覆。 

民國 105 年 3 月 29 日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蔡○

才請辭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

事及董事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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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民國 105 年 3 月 29 日 吳○卿暫任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之董事長。 

民國 105 年 5 月 18 日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將美國紐約

州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之檢查報告向金

管會呈報。 

民國 105 年 7 月底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接獲美國紐

約州紐約州金融服務署通知，將對兆豐國際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紐約分行之缺失進行開

罰。 

民國 105 年 8 月 1 日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派員至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口頭說明有關美國紐約州紐

約州金融服務署將對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紐約分行之缺失進行開罰乙節。 

民國 105 年 8 月 4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丁主委於 8 月 4 日請桂副

主委拜會中央銀行彭總裁，彭總裁同意指派紐

約辦事處劉主任與金管會駐紐約辦事處陳秘

書拜會美國紐約州紐約州金融服務署，以了解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紐約分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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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真正原因及處分內容。 

民國 105 年 8 月 19 日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遭美國紐約

州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以該銀行紐約分

行所建立之防制洗錢遵循計畫未能有效執

行，雙方簽署合意處罰令（Consent Order），而

裁罰一億八千萬元美元。 

民國 105 年 8 月 19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新聞稿，對於兆豐國

際商業銀行遭美國紐約州金融監理機關裁罰

一事之說明 

民國 105 年 8 月 22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兆豐銀行遭美國裁

罰案跨部會因應專案小組」 

民國 105 年 8 月 23 日 臺北地檢署及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至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調閱兆豐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美國紐約州紐約

州金融服務署 Consent Order 案資料。 

民國 105 年 8 月 26 至

29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約詢兆豐銀行前董事

長、總經理、業務督導副總經理、總稽核、法

遵長、紐約分行經理及法遵主管、董事及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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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人等共計 28 位人員。 

民國 105 年 9 月 2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據約詢結果及目前蒐

集之資料，初步發現六項缺失。 

民國 105 年 9 月 14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新聞稿，針對兆豐國

際商業銀行遭美國紐約州金融署(DFS)裁罰美

金 1.8 億元一案，金管會對該行及相關人員行

政處分。 

民國 105 年 9 月 23 日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依 105 年 9 月

23 日董事會決議，決定對於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遭美國紐約州紐約州金融服務

署裁罰所受之損失，對有責任之公股董事求償

（前董事蔡○才及吳○卿）。 

 

（二） 案例事實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係由中國商銀及交通銀行合併所組成，當初為擴

大經營規模及強化市場占有率等，中國商銀與交通銀行於民國 95 年 8

月 21 日合併並更名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目前國內分行家數達 107 家，海外分行 22 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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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5 家等，合計海外據點共有 39 處19。 

本案緣起於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New York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派員於民國 104 年 1 月至 3 月檢查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之紐約分行截至民國 103 年 9 月底之業務，同時，評估管理階層對於民

國 102 年檢查所發現之缺失改善情形。惟於民國 104 年 2 月向兆豐國際

商業銀行提出檢查報告後，經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及紐約分行於同年 3

月向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所提出回覆後，雙方嗣後於民國 105 年 8

月 19 日簽屬合意處罰令（Consent Order），裁罰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 億

8 千萬元美元，並指出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調查後所發現之 6 項缺失

20：1.紐約分行內控不佳，且部分人員同時擔負相互衝突之責任，而有

明顯利益衝突之虞；2.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紐約分行與巴拿馬分行間交易

規模龐大，惟巴拿馬係涉及洗錢之高風險地區，對此，兆豐銀行未對紐

約分行及巴拿馬分行交易給予高度注意，顯然未盡督導之責任；3.兆豐

國際商業銀行紐約分行之人員未依照銀行已訂定客戶盡職審查政策

（Due Diligence）及程序執行；4.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紐約分行風險評估

政策及程序失當；5.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對於其紐約分行未盡其監督之

責；6.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紐約分行對於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之檢查，

                                                      
19 參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官方網站，網址：https://www.megabank.com.tw/about/about01.asp，最後

瀏覽日 2016 年 10 月 14 日。 

20 參紐約州金融局發布之 Consent order 全文，譯者馬秀如、許順雄，台灣舞弊防治與鑑識學會，

網址：http://www.acfetaiwan.com.tw/6353/dfsmegabankconsentorder_full，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0 月 14 日。 

https://www.megabank.com.tw/about/about01.asp，最後瀏覽日2016年10月14
https://www.megabank.com.tw/about/about01.asp，最後瀏覽日2016年10月14
http://www.acfetaiwan.com.tw/6353/dfsmegabankconsentorder_full，最後瀏覽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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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令人不安及輕視之回應。 

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知悉本案後，隨即採取相應措施，並於

民國 105 年 8 月 22 日成立「兆豐銀行遭美國裁罰案跨部會因應專案小

組」。嗣後，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分析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所提出資料

及約詢 30 名涉案相關人員，並派員實地檢查結果後，發現兆豐國際商

業銀行經營管理及處理過程未落實建立及未確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有

礙健全經營之虞，而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及相關人員為相應之行政處分

21。 

另就本案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遭美國紐約州金融署裁罰乙節，有媒體

報導指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前董事長蔡○才知悉本件洗錢事宜，且不理

會美國紐約州金融署警告，而於事件惡化後，並利用兆豐股價將重挫訊

息套利，被疑為內線交易22。而本案亦已進入司法調查，並已對相關涉

嫌人、證人及相關人等，分別偵查中。並且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民國 105

年 9 月 23 日董事會決議，對該行遭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裁罰所受損

失，亦已決定對前董事蔡○才及吳○卿等求償23。 

                                                      
21  參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2016 年 9 月 14 日 新 聞 稿 ， 網 址 ：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
01609140003&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最後

瀏覽日：2016 年 10 月 14 日。 

22 參自由時報 2016 年 9 月 12 日報導，兆豐案檢調疑蔡友才：知洗錢還可能是禿鷹 涉內線交易，

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1823534，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0 月 14

日。 

23 參公開資訊觀測站，2016 年 9 月 23 日兆豐金控代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公告之重大訊息：「主旨：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代子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公告該行依 105 年 9 月 23 日董事會決議，

已決定對前董事蔡友才及吳漢卿求償。」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1823534，最後瀏覽日：2016


73 

 

二、 樂陞公開收購違約交割案 

（一） 大事記 

 

時間 事件 

民國 105 年 5 月 31 日 百尺竿頭數位娛樂欲以每股 128 元公開收購樂

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萬 8 千張股票，收購期

間為民國 105 年 6 月 1 日至同年 7 月 20 日。 

民國 105 年 6 月 1 日 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臨時董事會決議成立

審議委員會，並由獨立董事尹○銘先生、李○

萍、陳○茜擔任審議委員會委員，就公開收購

事項進行審議及公告審議結果。 

民國 105 年 6 月 8 日 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審議委員會之審議結

果，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價

格合理性意見書所示，百尺竿頭對樂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普通股之公開收購價格每股 128

元，尚屬合理。 

民國 105 年 7 月 14 日 收購人百尺竿頭數位娛樂以尚未取得投資審

議委員會核准為由，申報及公告延長公開收購

期間至民國 105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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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民國 105 年 7 月 22 日 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百尺竿頭數位娛樂以每

股現金 128 元對價，公開收購上櫃公司樂陞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800 萬股。 

民國 105 年 8 月 12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接獲檢舉，然因本公開收

購案仍在進行中且公開收購條件尚未成就，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立即透過受委任機構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瞭解收購進度，並請櫃檯買賣中

心依監視制度辦法對該股票加強監視查核。 

民國 105 年 8 月 17 日 百尺竿頭數位娛樂公開收購樂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已達預定收購數量，公開收購條件成

就。 

民國 105 年 8 月 22 日 百尺竿頭數位娛樂公告支付收購對價時間延

至民國 105 年 8 月 31 日。 

民國 105 年 8 月 30 日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告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表示百尺竿頭數位娛樂確定無法完成本次公

開收購之交割。 

民國 105 年 8 月 31 日 應賣人之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退還於

原集保證券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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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民國 105 年 9 月 2 日 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5 年 9 月 2 日董

事會決議擬以庫藏股方式買回股份轉讓予員

工，以因應百尺竿頭危機案。 

民國 105 年 9 月 8 日 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許○龍遭檢調

單位列為被告並限制出境。 

民國 105 年 9 月 23 日 新北地檢署至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資

料蒐集及查核。 

民國 105 年 9 月 26 日 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許○龍以 2,000

萬元准予交保。 

民國 105 年 9 月 30 日 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許○龍遭新北

地方法院裁定羈押及禁見。 

 

（二） 案例事實 

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 89 年 8 月，經營業務包含資訊

軟體服務業、資訊處理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會議及展覽服務

業等，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集團型式進行產業佈局，於臺北、高雄、

蘇州、北京等處均有開發據點，各據點分別負責不同遊戲類型開發，樂

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於民國 100 年 8 月 3 日上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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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緣於民國 105 年 5 月 31 日百尺竿頭數位娛樂委託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擔任受託機構，欲以每股 128 元公開收購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萬 8 千張股票，並致當日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漲幅達 21.90%，

翌日股價更爆量上漲至近期高點最高達每股 115.5 元。而對於百尺竿頭

數位娛樂公開收購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案，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並於百尺竿頭數位娛樂公開收購翌日，隨即由獨立董事尹○銘先生、李

○萍、陳○茜等組成審議委員會，就公開收購事項進行審議及公告審議

結果。 

嗣後經審議委員會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價格合理

性意見書所示，百尺竿頭對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之公開收購價

格每股 128 元，尚屬合理，並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上。於民國 105

年 7 月 22 日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百尺竿頭數位娛樂公開收購樂陞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案，並於同年 8 月 17 日已達預定公開收購數量，百尺竿

頭數位娛樂公開收購條件成就。惟同年 8 月 22 日百尺竿頭數位娛樂公

告支付收購對價時間延至民國 105 年 8 月 31 日，且嗣後於同年 8 月 30

日確定百尺竿頭數位娛樂確定無法完成本次公開收購之交割，而於翌日

將原本應賣股份退還原集保證券帳戶內。 

據媒體報導民國105年3月以來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共發行三

檔可轉換公司債，即「樂陞四」、「樂陞五」、「樂陞六」，總計發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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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轉換價格約於 73 元至 75 元間，且多數可轉換公司債主要於 100

元以上之股價高檔區即被轉換成股票出售，而遭質疑本案恐有內線交易

或炒作股價之虞24。 

而對於本案是否涉及內線及炒作股價等，經查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於 104 年度總共申報發行 3 檔可轉換公司債，總計新台幣 20 億元，

並於民國 105 年第二季止已全數執行完畢，對此，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已

就可轉換公司債之配售及轉換等查有異常情事，併將內線及炒作股價移

送檢調機關處理25。 

第七節 小結 

隨著我國商業與資本市場逐漸蓬勃發展及陸續爆發企業舞弊案

件，致董、監事等遭投資人求償之訴訟案件屢見不鮮，董監事面臨損害

賠償請求之頻率及損害賠償金額日漸龐大，我國對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

責任保險之發展，愈加重視。 

對此，我國對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針對部分產業別及上

市櫃公司，於相關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中，即建議公司為其董、監事投保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監察人因錯誤或疏忽

                                                      
24  參 經 濟 日 報 2016 年 9 月 24 日 報 導 ， 樂 陞 可 轉 債 疑 雲  約 談 三 主 力 ， 網 址 ：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1980764，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0 月 14 日。 

25 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6 年 9 月 9 日新聞稿，網址：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
01609090003&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最後

瀏覽日：2016 年 10 月 14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1823534，最後瀏覽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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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且隨著相關法令的完善，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投保件數逐年增加，截至民國 104 年止，投保

件數達 1,674 件，同時投保率約已達 67%，顯然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

保險亦逐漸普及。 

由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相關條款規定可知，我國目前董

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仍有諸多法律爭議尚待釐清，諸如：於我國公

司法第 27 條規定下，法人得擔任公司董事，而目前董監事及重要職員

責任保險承保範圍是否足以滿足被保險公司之需求？我國董監事及重

要職員責任保險排除被保險人故意責任，此是否包括重大過失?另故意

行為是否屬法定不可保危險，即保險法第 29 條第二項是否為絕對強制

規定？如被保險公司欲擴大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承保範圍時，有

無窒礙難行之處？而就上開法律爭議，本文將參酌外國實務經驗後，加

以釐清並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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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董監事與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差異之

比較分析 

企業的經營相當複雜，企業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在工作中受限於自身

能力、經驗或其他因素難免出現過失行為，進而造成企業經濟上的損

失，例如：企業股票市值下跌、投資機會錯失、或傷害第三方利益等，

可能導致針對企業或個人進行索賠。 

隨著經濟環境發展，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在企業經營中所扮

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各國法律對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皆有所

規範。企業內部紛紛建置對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補償機制，但因資源有限

且風險集中，故補償範圍小、條件多，對象亦僅限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

因業務執行所造成之損失。二十世紀以來，政府對於企業經營的監管力

道愈來愈強，投資人對董監事及重要職員提出民事賠償的法律依據日趨

完善，迫使企業對於建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障機制需求殷切，進

而刺激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之需求。 

本章將針對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地

區)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相關法令與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

品進行分析。 

 

第一節  美國 

第一項  法規面 

西元 1929 年美國經濟大恐慌，造成股市崩盤，許多企業經營不善

倒閉，企業經營者面臨法律訴訟。為此，英國勞伊茲(Lloyd’s)為美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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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並於西元 1934 年在美國銷售第一張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

單，以因應股市崩盤後引發對企業董監事及重要職員的訴訟案件。當時

願意承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的保險人有限，且核保嚴格複雜、

保費高昂，導致購買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的企業非常少。 

1960 年代起，美國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對於證券交易相關法規及

公司法規建置完備，賦予企業經營者更嚴格的要求，有助活絡美國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市場。西元 1964 年美國 St. Paul Insurance 簽發

第一張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單，成為美國第一家承保此項業務

的保險公司，西元 1966 年 American Home Assurance 跟進。西元 1970

年代美國許多企業及其經營者違反公司與證券相關法規，遭到訴訟情形

增加，於是，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受到重視。1980 年代起至 1990

年代初期，金融產業過度放款，周轉不靈，引發第三人對經營者的訴訟，

造成承保的保險公司發生鉅額虧損，使得美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

險市場承保能量緊縮，進而對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進行修

正，包括提高保費、限制承保條件、增加除外責任或不保事項等，以降

低理賠金額，所幸至 1990 年代中期承保能量緊縮問題舒緩。至直今日，

美國多數上市公司為其董監事投保，藉由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移

轉決策過程與執行職務時的不當行為，受到第三人求償的責任風險。西

元 2000 年之後，陸續發生國際知名企業弊案，例如：安隆(Enron)、世

界通訊(World Com)、環球電訊(Global Crossing)等，重創股匯市，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的訴訟與賠償金額隨之增加，也引發對公司治理

的重視。 

美國公司法令係屬各州立法，大部分州均明文規定企業得為其經營

者購買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西元 1970 年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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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明定企業有權為其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購買責任保險26，其他州亦

效法，例如：紐約州商業公司法27(Business Corporation Law)。另 1984

年修正通過「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28(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亦有相關之規範。雖於 1980 年代發生美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市場承保能量緊縮危機，現今已成為企業經營者不可或缺的保障。 

目前美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屬財務保險(Financial Line)商

品，依據 NAIC 2013 Director & Officer Insurance Report 統計，西元 2013

年美國直接簽單保費收入已逾 60 億美元，主要承保的保險集團為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XL Group、Chubb Insurance Group、HCC 

                                                      
26 Delaware Code Title 8. Corporations §145. Indemnification of officers, directors, employees and agents; 

insurance  (g) A corporation shall have power to purchase and maintain insurance on behalf of any 

person who is or was a director, officer, employee or agent of the corporation, or is or was serving at the 

request of the corporation as a director, officer, employee or agent of another corporation,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trust or other enterprise against any liability asserted against such person and incurred by 

such person in any such capacity, or arising out of such person's status as such, whether or not the 

corporation would have the power to indemnify such person against such liability under this section.  

27 New York Business Corporation Law §726. Insurance for indemnification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a) Subject to paragraph (b), a corporation shall have power to purchase and maintain insurance: 

(1) To indemnify the corporation for any obligation which it incurs as a result of the indemnification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and 

(2) To indemnify directors and officers in instances in which they may be indemnified by the corporation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and 

(3) To indemnify directors and officers in instances in which they may not otherwise be indemnified by 

the corporation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provided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covering such 

directors and officers provides, in a manner acceptable to the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for a 

retention amount and for co-insurance. 

28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 8.57. INSURANCE A corporation may purchase and 

maintain insurance on behalf of an individual who is a director or officer of the corporation, or who, while 

a director or officer of the corporation, serves at the corporation’s request as a director, officer, partner, 

trustee, employee, or agent of another domestic or foreign corporation,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trust, 

employee benefit plan, or other entity, against liability asserted against or incurred by him in that capacity 

or arising from his status as a director or officer, whether or not the corporation would have power to 

indemnify or advance expenses to him against the same liability under this sub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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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Holding Group 及 St. Paul Travelers Group。因法律賦予企業經

營者的責任日趨嚴格，依據 Towers Watson 於西元 2013 年針對北美市

場(含美國及加拿大)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趨勢調查，除了公開發

行公司之外，私人企業與非營利事業亦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使得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需求增加。 

 

第二項  保單內容 

以美國國際集團 AIG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於美國銷售之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 Public Company Directors & Officers 

Liability 商品為例，分析該保險商品之被保險人、承保範圍、擴大承保

範圍與除外不保事項等。保單條款如附錄三。 

(一) 被保險人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為企業(或稱被

保險企業)，被保險企業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為被保險個人。 

(二) 主要承保範圍 

1. 被保險個人保障範圍(通稱 Side A Coverage)。在保險期間內，

被保險個人執行職務時，因第三人以其不當行為請求損害賠

償，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所致之財務損失且未能自公司獲得補償

部分，包括理賠前調查(Pre-Claim Inquiry)成本。 

2. 對被保險個人損害賠償(通稱 Side B Coverage)。在保險期間內，

被保險企業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執行職務因不當行為而受第三

人賠償請求，導致被保險企業依法令、章程或契約對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補償時，填補此部分損失，包括理賠前調查(Pre-Claim 

Inquiry)成本。 

3. 企業保障範圍(Entity Coverage 或稱 Side C Coverage)。承保被保

險企業在保險期間內因第三人之證券賠償請求，依法應負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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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所致財務損失，由承保保險公司負賠償責任。 

(三) 擴大承保事項 

1. 依據 Sarbanes-Oxley Act 2002 第 304 節(a)之相關成本。 

2. 引渡程序有關費用。 

3. 違反 UK The Corporate Manslaughter and Corporate Homicide 

Act 2007 或其他地區類似法令之抗辯費用。 

4. 個人商譽費用 

5. 資產保護費用 

6. 針對有價證券賠償採用 E-Discovery Consultant Services 之抗辯

費用不需適用自負額之規定。 

7. 全球自由化條款。 

(四) 除外不保事項 

1. 不法行為。 

2. 於保險期間前所發生的任何賠償請求或情況。 

3. 任何精神或人權傷害的賠償請求。 

4. 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5. 被保險企業對被保險人之請求。 

6. 違反美國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 

7. 違反賠償與員工責任之相關法令。 

8. 已知悉的賠償請求。 

 

第二節  英國 

第一項  法規面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由英國勞伊茲(Lloyd’s)於西元 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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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銷售第一張保單，但當時願意承保的保險人有限，且核保嚴格、

保費相對高昂，購買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的企業並不多，故英國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發展較美國緩慢。 

西元 1980 年起，英國政府制定商業方面的成文法令，其重點包括

公司法令、資料保護、破產或失卻清償能力、金融服務等。隨著國際化

趨勢與各國貿易往來頻繁，英國原有公司法制已不適用。為提升競爭

力，英國政府著手研擬現代化公司法制加以因應，新的公司法

(Companies Act 2006)於西元 2006 年由英國國會通過。該法令主要特色

之一是將董事義務明確化，由於過去英國公司法對於董事義務並無明確

之規定，僅可依據眾多判例法，衍生企業董事對於相關規定並不瞭解。

有鑑於此，英國新公司法提出一套完整的規範，以取代普通法(Common 

Law Rules)及衡平法(Equitable Principles)之規定。 

市場瞬息萬變，董事於執行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行為，造成股東

或第三人之損害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的金額往往十分龐大。董事個人

財力有限，受害人求償不易，且董事於執行職務時，通常未考量個人利

益，竟要求其承擔如此嚴重的後果，勢必影響優秀人才出任董事之意

願，或使董事於執行職務時，為免衍生不利之後果，改以極度保守策略

因應。為適度減輕企業董事之責任，並使受害人得到適度補償，英國公

司法採取董事責任保險制度。依據西元 2006 年公司法第 232 條及第 233

條之規定29，無論公司章程、任何契約或以其他方式訂定免除公司董事

                                                      

29 Companies Act 2006 Provision protecting directors from liability 

232 Provisions protecting directors from liability 

(1)Any provision that purports to exempt a director of a company (to any extent) from any liability 

that would otherwise attach to him in connection with any negligence, default, breach of duty or 

breach of trust in relation to the company is void.  

(2)Any provision by which a compan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rovides an indemnity (to any extent) 

for a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or of an associated company, against any liability attaching to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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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責任或補償其依法因過失、債務不履行、違反義務或違反信託時應對

企業負責之條款原則上無效，但企業可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 

 

第二項  保單內容 

茲以美國國際集團 AIG Europe Limite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於英國銷售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 CorporateGuard 

2013 SEC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商品為例，分析該保

險商品之被保險人、承保範圍、擴大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與附屬限

額等。保單條款與保單內容詳如附錄四。 

(一) 被保險人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為企業(或稱被

保險企業)，被保險企業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為被保險個人。 

 

(二) 主要承保範圍 

1. 管理責任(Management Liability)。 

（1） 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個人因執行職務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所致之財務損失，被保險企業已對被保險個人補償者外，

                                                                                                                                                            

in connection with any negligence, default, breach of duty or breach of trust in relation to the 

company of which he is a director is void, except as permitted by—  

(a)section 233 (provision of insurance),  

(b)section 234 (qualifying third party indemnity provision), or  

(c)section 235 (qualifying pension scheme indemnity provision).  

(3)This section applies to any provision, whether contained in a company's articles or in any contract 

with the company or otherwise.  

(4)Nothing in this section prevents a company's articles from making such provision as has 

previously been lawful for dealing with conflicts of interest. 

233 Provision of insurance 

Section 232(2) (voidness of provisions for indemnifying directors) does not prevent a company from 

purchasing and maintaining for a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or of an associated company, insurance 

against any such liability as is mentioned in that sub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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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對被保險個人進行補償。 

（2）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個人因執行職務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所致之財務損失，若被保險企業已對被保險個人進行補償

者，由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企業進行補償。 

2. 理賠前調查(Pre-Claim Inquiry)。被保險個人對於任何賠償請求

案件於理賠前調查過程中所衍生之成本，由保險公司負擔。 

3. 非執行董事之特別超額保障 (Special Excess Protection for 

Non-Executive Directors)。當執行董事依法應負賠償任時，在單

一賠案之責任限額、超過前述管理責任的其他責任保險及對非

執行董事其他損害補償限額皆已耗盡時，保險公司提供額外保

障。 

4. 有價證券責任(Company Securities Liability)。在保險期間內被保

險企業因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所致財務損

失，由承保保險公司負賠償責任。 

 

(三) 其他附屬保障 

1. 資產與人身自由引渡程序有關費用(包括：抗辯費用、引渡費

用、人事費用)。 

2. 衍生求償調查費用。 

3. 破產審訊費用。 

4. 違反美國 Dodd-Frank 954 與 Sarbanes-Oxley Act 2002 第 304 節 

規定之賠案所衍生之費用。 

5. 商譽費用。 

6. 民事罰款或罰金與納稅責任。 

7. 業務過失致死。損失減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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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球自由化條款。釋義律師-國際證券法令。 

 

(四) 擴大承保事項 

1. 新取得從屬公司自動承保。 

2. 發現期間。 

3. 退休被保險個人的終身發現期間。 

4. 緊急抗辯費用。 

5. 衍生調查費用。 

6. 針對有價證券賠償採用 E-Discovery Consultant Services 之抗辯 

費用不需適用自負額之規定。 

7. 國際有價證券訴訟求償清算費用。 

8. 保單持有人或從屬公司危機損失。 

 

(五) 除外不保事項 

1. 不法行為。 

2. 於保險期間開始前所發生的任何賠償請求情形。 

3. 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4. 任何公司對保險人或外部機構互告的賠償請求所衍生來自美國 

地區的賠案，但對於來自美國地區對被保險個人的索賠案件與

被保險個人抗辯費用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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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項保障項目之限額(Limit)或附屬限額(Sub-limit) 

保障項目 限額或附屬限額 

非執行董事之特別超額保障 1. 每一非執行董事限額

為責任額 10%，上限為

100 萬英鎊 

2. 所有非執行董事限額

為責任額 60%，上限為

600 萬英鎊 

資產與人身自由引渡費用 

(危機處理顧問與稅務顧問費用) 

合計 5 萬英鎊 

資產與人身自由引渡費用 

(公關顧問費用) 

合計 25 萬英鎊 

資產與人身自由引渡費用 

(人事費用) 

合計 25 萬英鎊 

破產審訊費用 合計 5 萬英鎊 

商譽費用 合計 25 萬英鎊 

損失減輕費用 責任額 10%，上限為 100

萬英鎊 

緊急抗辯費用 責任額 20% 

衍生調查費用 25 萬英鎊 

國際有價證券訴訟求償清算費用 合計 5 萬英鎊 

保單持有人或從屬公司危機損失 合計 10 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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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 

第一項  法規面 

早期日本對於企業董事、監察人責任相關的規範甚少。在 1990 年

代初期，「財務揭露法」(Financial Disclosure Laws)立法通過，賦予股東

明確的請求權基礎，可向企業經營階層提出賠償請求。西元 1993 年公

司法(Companies Act)修正後，股東更可提出團體訴訟。 

西元 1993 年因日本法律環境丕變，使得企業董事、監察人所擔負

的責任愈來愈重，同年，允許國內及外商保險公司銷售董監事及重要職

員責任保險商品(即「会社役員賠償責任保険」)，至今投資人向企業高

階經營管理階層之求償案件仍持續發生。西元 2015 年，為強化公司治

理，東京證券交易所(Tokyo Stock Exchange, Inc.)頒布「日本公司治理守

則」 (Japan’s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做為日本上市公司公司治理

基本原則，希望透過企業自主行動，創造企業中長期價值與永續經營，

建構成功的企業，並有利投資人與經濟成長。 

依據日本公司法第 423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會計顧問、監察人、

主管人員或財務審計人員等重要幹部，怠於任務對公司造成損害時，負

損害賠償責任。責任內容認為董事如違反經營者通常之注意義務時，則

產生任務懈怠之責任。所謂經營者通常之注意義務，則依據企業規模與

業務範圍有所不同，除違反法令、章程等規定之外，違反善良管理人注

意義務、忠實義務與監督義務等亦包含在內。 

除了對企業的責任之外，可能因此對股東及債權人造成損害，規範

於日本公司法第 429 條第 1、2 項，董事、會計顧問、監察人、主管人

員或財務審計人員等重要幹部，於執行業務時因惡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第

三人損害時，須負損害賠償責任。日本公司法第 430 條規定，倘如須負

責之人為多人時，該等應負責之人應負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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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對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課予過重之責任，造成企業營運策略不

夠積極與經營階層績效不彰，並確保人才不致畏於擔任董監事，因此透

過法令(日本公司法第 425 ~ 427 條)將董監事及重要職員之責任予以減

輕，或由企業為其董監事及重要職員投保責任保險。 

日本企業購買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的情況相當普遍，尤其公

開發行公司多為其董監事及重要職員投保責任保險。許多財產保險公司

銷售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或將該商品與其他商品併同銷

售，以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surance Group)旗下之 AIU Insurance 

Company, Ltd.將其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加以包裝並擴大為經營

風險保障保險 (Management Risk Protection Insurance, 簡稱 MRP 

Insurance)。目前，日本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並無標準化，

各公司所銷售的商品內容依被保險企業之需求有所不同。 

 

第二項  保單內容 

日本財產保險業銷售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相關資訊

皆未公開於網路，研究團隊推測應以日本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無標準化商品有關。本部分內容茲以日本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公司

(Mitsui Sumitomo Insurance Company, Ltd.)針對公開發行公司所銷售之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條款與其他文獻資料內容，分析該日本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之被保險人、承保範圍、擴大承保範圍

與除外不保事項等。保單條款詳如附錄五。 

(一) 被保險人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為企業董監事 

及重要職員，有時亦包括該企業子公司董監事及重要職員。 

 

(二) 主要承保範圍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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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損害賠償。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個人因執行職務依法應負賠

償責任所致之財務損失，由保險公司承擔。 

2. 訴訟費用。對於損害賠償請求過程所衍生之訴訟費用，由保險

公司負擔。 

3. 其他各種費用保險。詳如擴大承保範圍所示。 

 

(三) 擴大承保事項 

1.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附加保障。 

2. 股東代表訴訟賠償。 

3. 企業賠償責任。 

4. 擴大承保與保險契約有關的弊案。 

5. 有關專屬保險公司的風險賠償。 

6. 北美特殊風險之損害賠償責任(例如：美國員工退休所得保障

法、有價證券相關、證券交易法等)。 

7. 有關核能風險所致之賠償。 

8. 免責金額適用之特約條款。 

9. 追溯期間之賠償責任。 

10. 破產風險之賠償責任。 

11. 石綿風險之賠償責任。 

12. 勝訴時免責金額不適用之特約條款。 

13. 勝訴時縮小支払割合不適用に関する特約 

14. 股東代表訴訟費用補償。 

15. 初始及訴訟費用補償。 

16. 公告及通知費用補償。 

17. 對被保險人範圍特別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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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僱傭行為承保範圍特別約定。 

19. 智慧財產權相關賠償請求補償對象特別約定。 

20. 特殊業務風險賠償請求特別約定。 

21. 股東代表訴訟補償對象特別約定。 

22. 被保險人之間訴訟費用部分補償特別約定。 

23. 特殊業務風險賠償請求補償對象特別約定。 

24. 共保特別約定。 

25. 大額保險費分期付款特約條款。 

26. 首期保費轉帳特別約定。 

27. 首次增加保費轉帳特別約定。 

 

(四) 除外不保事項 

1. 非法利益。 

2. 犯罪行為。 

3. 違反法令規定所致之損害賠償請求。 

4. 違法支付被保險人報酬或奬金所致之損害賠償請求。 

5. 被保險人違法利用非公開資訊買賣公司股票、債券所致之損害 

賠償請求。 

6. 政府官員(官股指派董監事)所致損害賠償。 

7. 於首張保單保險期間開始前所發生之賠償請求。 

8. 已依先前保險單為通報者。 

9. 環境污染責任賠償請求。 

10. 核能與放射性污染責任賠償請求。 

11. 任何精神或人權傷害的賠償請求。 

12. 侵犯專利權、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所致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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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14. 被保險人、母公司、子公司或主要股東之損害賠償請求。 

 

 

 

第四節  中國大陸 

第一項  法規面 

隨著美國、歐洲及亞洲等知名企業陸續爆發財務醜聞，全球司法在

公司治理上，對於公司董事及重要職員提出更嚴格、更廣泛的管理標

準，將董事及重要職員之責任提升到更高之高度。而中國大陸相關立法

及監管的加強，對於中國大陸公司董事及重要職員之求償機率亦不斷上

升。 

就中國大陸公司之董事及重要職員可能須負擔法律責任之規定主

要有《公司法》第 21 條30、第 147 條31、第 149 條32及第 152 條33等規定；

《證券法》第 63 條34、第 68 條35及第 69 條36等規定；《上市公司治理準

                                                      
30 中國大陸《公司法》第 21 條：「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1 中國大陸《公司法》第 147 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

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32 中國大陸《公司法》第 149 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3 中國大陸《公司法》第 152 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4 中國大陸《证券法》第 63 條：「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5 中國大陸《证券法》第 68 條：「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

认意见。上市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36 中國大陸《证券法》第 69 條：「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

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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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 4 條37等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

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第 4 條38、第 17 條39、第 18 條40及第 21

條41等規定。 

而依中國大陸《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第 39 條規定：「經股東大會批

准，上市公司可以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但董事因違反法律法規和公司

章程規定而導致的責任除外。」另外於《關於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

制度的指導意見》第 7 條第 6 款：「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獨立董事

責任保險制度，以降低獨立董事正常履行職責可能引致的風險。」由上

開規定可知，雖然並未強制要求為公司董事等投保責任保險，惟對於為

公司董事及重要職員保險的需求及認識均有所知悉。 

                                                                                                                                                            
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

外；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37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 4 條：「股东有权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法

律手段保护其合法权利。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侵犯股东合法权

益，股东有权依法提起要求停止上述违法行为或侵害行为的诉讼。董事、监事、经理执行职务时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股东有权要求

公司依法提起要求赔偿的诉讼。」 

3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4 條：「人民

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应当着重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 

3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17 條：「证

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

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

信息的行为。对于重大事件，应当结合证券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

条、第七十二条及相关规定的内容认定。虚假记载，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将不存

在的事实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的行为。误导性陈述，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信息披露文件

中或者通过媒体，作出使投资人对其投资行为发生错误判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陈述。重大遗漏，

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当记载的事项完全或者部分予以记载。不正当披

露，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 

4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18 條：「投

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

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

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

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4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21 條：「发

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

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前款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

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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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保單內容 

中國大陸第一張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係由美國美亞保

險公司上海分公司於西元 1996 年所出具，時至今日，目前中國大陸市

場中，尚有華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及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以下僅就華泰財產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於中國大陸銷售之董(監)事及高級職員責任保險(DIRECTORS 

&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POLICY WORDING)商品為例

42，分析該保險商品之被保險人、承保範圍、擴大承保範圍、除外不保

事項與附屬限額等。保單條款詳如附錄六。 

(一) 被保險人 

本保單所指被保險人係指任何過去、現在或未來是被保險公司的

董(監)事、高級職員、董事會秘書或其他職員(但僅以該職員為履

行其公司管理職責為限)的自然人。及本保險合同所承保的被保險

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 

 

(二) 保險承保範圍 

1. 預付抗辯費用。 

2. 全球範圍承保區域及全球司法管轄。 

3. 無限追溯期。 

4. 僱傭行為責任保障。 

5. 子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職員保障。 

6. 外部組織職務保障。 

7. 繼續承保條款。 

                                                      
42 華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董（监）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DIRECTORS &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POLICY WORDING），網址：

http://www.ehuataisz.com/bigtype.asp?big=3，最後瀏覽日：2016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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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司證券賠償請求和公司僱傭行為責任的可選性保障。 

 

(三) 除外不保事項 

保險人對於任何針對被保險人因可歸於下述原因所產生之賠償請

求或調查不負賠償責任： 

1. (1) 被保險人欺詐、不誠實或犯罪行為；對該行為的認定如有 

異議，以法院或行政機關的判決、認定為准。 

(2) 被保險人實際獲得的不當得利。 

2. 本件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第(七)項所載的賠償請求起算日以前

已發生的任何訴訟、仲裁或行政程式或與以前已發生的任何訴

訟、仲裁或行政程式事實相同或實質上相同的主張。 

3. 本件保險契約生效日之前已向其它保險契約提出賠償請求的事

實、情形、行為或疏忽。 

4. 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合同生效日前已知悉的可能導

致賠償請求的事實、情形、行為或疏忽。 

5. 由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或其代表所提出的賠償請求，但下列

賠償請求保險人仍應予以賠付： 

(1) 僱傭行為責任； 

(2) 由被保險公司的單一股東或股東集體以被保險公司和/或被

保險人的名義提出的賠償請求，但以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

人未參與、要求或協助為限； 

(3) 由破產接管人、清算人提出的賠償請求，但以被保險公司

或被保險人未參與、要求或協助為限； 

(4) 對共同責任的分擔或補償的賠償請求，但以該對共同責任

的分擔或補償的賠償請求直接產生於本保險合同項下的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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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請求為限。 

6. 針對任何擔任下列職務的個人所提出的任何賠償請求： 

(1) 退休金計畫或員工福利金計畫的受託人或管理人； 

(2) 外部審計人員。 

7. (1) 以任何方式與無論由於何種原因造成的與污染有關的任何 

傷害、損害、支出、費用、責任或法律義務，包括由股東

提出或衍生性的可歸因於污染或由其產生的賠償請求。污

染包括事實的、被指控的或潛在存在於環境或排放到環境

中的任何物質，若該等物質具有或被指控具有使環境變得

不純淨、有害或危險的效果。環境包括任何空氣、土地、

建築物及建築物內部的空氣、水道或水(包含地下水)； 

(2) 核輻射或放射性危險物質。 

8. 任何針對下列事項的賠償請求： 

(1) 任何人的人身傷害、疾病、死亡或精神損害，但事實的或

被指控的僱傭行為責任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不在此限； 

(2) 任何有形財產的損害或毀損，包括財產使用價值的損失。 

 

第五節  香港 

第一項  法規面 

香港之金融交易市場於國際金融交易市場中，一直佔有舉足輕重之

地位，而香港聯合交易所一向是全球五大上市市場之一。於香港聯合交

易所內的上市公司在西元 2012 年底的總市值超過 2.8 萬億美元，居亞

洲第二位，並為全球之第六位。在西元 2009、2010 及 2011 三年間，香

港是全球首次公開募股集資最活躍的市場。另於西元 2013 年 12 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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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643 家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對此，來自中國及海外的上

市公司的數目越來越多。也形成其獨特之監管問題，即超過百分之八十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之公司係屬「非香港公司」，而非依香港《公司

條例》所組成及註冊。 

有關香港早期公司法條例主要參考英國公司法修訂而來，於西元

1865、1911 及 1932 年之香港公司條例亦緊隨英國之公司法例修正作出

相同之修訂。另於西元 1973 年當時公司法修訂委員會於其第二號報告

書中，就英國《1948 年公司法》作出一些主要改革建議，隨後該公司

法在香港實施，成為《1984 年公司(修訂)條例》，對此，香港政府亦同

時設立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使香港《公司條例》能與時並進。 

而就香港公司之董事及重要職員可能須負擔法律責任之規定主要

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843、28144及 39045等條規定、《主板上市規

則》第 11、12 條46等規定、及依《公司條例》負有「有責任真誠地以

公司的整體利益為前提行事」、「有責任為公司成員的整體利益並為適當

目的使用權力」、「有責任不轉授權力(經正式授權者除外)，並有責任作

出獨立判斷」、「有責任以應有的謹慎、技巧及努力行事」、「有責任避免

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發生衝突」、「有責任不進行有利益關係的交易，但

符合法律規定者除外」、「有責任不利用董事職位謀取利益」等一般原則

規定。 

近期法律和監管的變動也大大增加了香港公司董事面對的風險和

責任，對此，依香港《公司條例》第 468 條第 4 項規定：「…(4)第(3)

                                                      
43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8 條：在某些情況下誘使他人投資金錢的民事法律責任。 

44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281 條：就市場失當行為須負的民事法律責任。 

45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90 條：法團高級人員對法團所犯罪行的法律責任，及合夥人對其他合夥

人所犯罪行的法律責任。 

46 《主板上市規則》第 11.12 條：「發行人應注意，發行人每名董事（包括上市文件所述任何擬擔

任董事的人士）均須對上市文件所載的資料負責，而上市文件亦須刊載此項聲明，但如果此項規定

憑藉《上市規則》第 11.09 條得以免除，則作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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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不阻止公司就以下的法律責任，為該公司的董事或該公司的有聯繫公

司的董事投購保險並保持該保險有效—(a)該董事因在與關乎該公司或

有聯繫公司(視屬何情況而定)的疏忽、失責、失職或違反信託行為(欺詐

行為除外)有關連的情況下對任何人承擔的法律責任；或(b)該董事在針

對該董事提出的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進行辯護而招致的法律責任，而

該法律程序是針對該董事犯的關乎該公司或有聯繫公司(視屬何情況而

定)的疏忽、失責、失職或違反信託行為(包括欺詐行為)而提出的。」及

《企業管治守則》第 A.1.8 條規定：「發行人應就其董事可能會面對的

法律行動作適當的投保安排。」隨著香港監理機構要求主板上市公司給

董事及高級人員提供保險保障以作為履行守則條文的最佳實務，顯然香

港公司對董事及重要職員保險的需求及認識均有所提升。 

 

第二項  保單內容 

以下即以美國國際集團 AIG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於香港

銷 售 之 董 監 事 及 重 要 職 員 責 任 保 險 商 品 Corporate Liability 

Insurance–Non U.S. Securities 商品為例(本件保單同時於香港及新加坡

販售)，分析該保險商品之被保險人、承保範圍、擴大承保範圍、除外

不保事項與附屬限額等。保單條款詳如附錄七。 

(一) 被保險人 

本保險契約被保險人係指任何過去、現在或未來之被保險公司的 

董事、重要職員、影子董事及委員會成員等自然人，與本保險契

約之被保險公司及其子公司等。 

 

(二) 主要承保範圍 

1. 管理責任(Management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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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保險期間內，賠償被保險個人的任何損失，但不包含被

保險公司已補償被保險個人的部分。 

(2) 於保險期間內，賠償被保險公司已補償被保險個人的任何

損失。 

2. 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Company Securities Liability)。於保險期 

間內，被保險公司因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所

致損失，應由承保保險公司負賠償責任。 

3. 公司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對於被保險公司因公司僱傭行為 

而遭受之賠償請求，本保險提供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之保障。 

 

(三) 其他附屬保障 

1. 調查及監管危機事件費用。 

2. 超額保險金額。 

3. 身體傷害或財物損失的抗辯費用。 

4. 緊急抗辯費用的保障。 

5. 資產與人身自由費用保障： 

(1) 釋金及保證金費用； 

(2) 訴訟費用； 

(3) 資產及人身自由保障； 

(4) 資產及人身自由費用。 

6. 公關費用。 

7. 引渡程序費用。 

8. 危機管理費用。 

9. 違反環境保護義務。 

10. 衍生求償調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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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納税責任。 

12. 民事罰款或罰金。 

13. 損失減輕費用。 

14. 專業顧問費用。 

 

 

(四) 擴大承保事項 

1. 新取得從屬公司自動承保。 

2. 可選擇的重製保險金額。 

3. 條款的差異。 

4. 全球自由化的保障。 

5. 發現期間。 

6. 退休被保險個人的終身發現期間。 

7. 保單續約保障。 

 

(五) 除外不保事項 

保險人對於任何針對被保險人因可歸於下述原因所產生之損失不

負賠償責任： 

1. 經終局判決或仲裁判斷確定之不誠實或詐欺行為。 

2. 於保險期間前，已知悉的賠償請求及危險情事。 

3. 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4. 任何公司對被保險人或外部機構互告的賠償請求所衍生來自 

美國地區的賠案，但對於來自美國地區對被保險個人的索賠案

件與被保險個人抗辯費用不在此限。 

5. 主張違反 1974 年美國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之相關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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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張違反美國證券法、證券交易法或任何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所頒布的法規命令之相關賠償請求。但對於美國地區之櫃檯交

易市場買賣或銷售、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頒布之 Rule 144A

有關私募或 Regulation S 有關未依 1933 年證券交易法申請而於

美國境外發行及銷售所規範者，及為美國存託憑證第一級

(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s Level I)者，不在此限。 

7. 首次公開發行股票。 

 

第六節 新加坡 

第一項 法規面 

新加坡公司法之規定，主要沿襲英國公司法等相關規定，對於董事

及重要職員等之相關責任，主要規範於公司法(Companies Act)、新加坡

交易所上市規則(SGX Listing Rules)、2012 年新加坡公司治理守則

(Singapore 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2)、證券及期貨法(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SFA)等相關規範中，另依前開規範，董事並應負有受

任人義務(Fiduciary duties)及注意義務(Duty of care and skill)等責任。 

而依新加坡公司法第 172 條47之規定，對於任何免除董事依法應負

賠償責任之約定，對於公司並不生效力。惟依同法第 172 條 A 規定48中，

                                                      
47 Company Act 172 

(1)  Any provision that purports to exempt an officer of a company (to any extent) from any liability that 

would otherwise attach to him in connection with any negligence, default, breach of duty or breach of 

trust in relation to the company is void. 

(2)  Any provision by which a compan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rovides an indemnity (to any extent) for 

an officer of the company against any liability attaching to him in connection with any negligence, default, 

breach of duty or breach of trust in relation to the company is void, except as permitted by section 172A 

or 172B. 

(3)  This section shall apply to any provision, whether contained in a company’s constitution or in any 

contract with the company or otherwise. 

48 Company Act 172A. 

Section 172(2) shall not prevent a company from purchasing and maintaining for an officer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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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係被允許為其公司之職員(包含董事等)購買保險契約，以保障該公

司職員所可能面臨之相關責任。是以，新加坡雖未強制公司為其員工投

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惟於新加坡公司法中明文規範公司得為

其員工等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第二項  保單內容 

於新加坡承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者，目前有安達保險集團

( 新加坡 ) 、美國國際集團 AIG(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 

LIU(Liberty 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s)、DAUL 等公司，本文則以美國

國際集團 AIG(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目前於香港及新加坡銷售

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 Corporate Liability Insurance–Non 

U.S. Securities 商品為例，分析該保險商品之被保險人、承保範圍、擴

大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與附屬限額等。 

詳細說明，即如本章第五節第二項所述，於此不另贅述。 

 

第七節 小結 

第一項  法規面 

茲將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國家(或地區)

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相關法令彙整比較如表 3-1。原則上，前

述國家(或地區)皆未強制要求公司為其董監事與重要職員等投保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但於相關法令或規範中載明公司得為其董監事

與重要職員等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company insurance against any such liability referred to in that sub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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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各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相關法令比較表 

國家 相關法規 

美國 各州公司法令明文規定企業得為其經營者購買董監事

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英國 依據公司法規定，無論公司章程、任何契約或以其他方

式訂定免除公司董事之責任或補償其依法因過失、債務

不履行、違反義務或違反信託時應對企業負責之條款，

原則上無效，但企業可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 

日本 公司法減輕董監事及重要職員之責任，或由企業為其董

監事及重要職員投保責任保險。 

中國大陸 董事及重要職員可能須負擔法律責任之規定於公司

法、證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

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

定，並未強制要求為公司董事等投保責任保險。 

香港 董事及重要職員可能須負擔法律責任主要規範於公司

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主板上市規則、企業管治守則

等，香港監理機構要求主板上市公司給董事及高級人員

提供保險保障以作為履行守則條文的最佳實務。 

新加坡 公司法、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規則、2012 年新加坡公司

治理守則、證券及期貨法，雖未強制公司為其員工投保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惟於公司法中明文規範公

司得為其員工等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項  保單內容 

整體而言，就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與除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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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事項比較，各國家(或地區)之保單內容差異不大。另因本保險商品係

為一高度客製化之商品，尚可透過擴大承保範圍與附屬保障之約定調

整，以符合公司實際需求。本研究茲將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大陸、

香港、新加坡等國家(或地區)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承保範

圍與除外不保事項彙整比較如表 3-2 及表 3-3。 

一、承保範圍 

表 3- 2 各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承保範圍比較表 

國家 承保範圍 

美國 1.被保險個人保障範圍(通稱 Side A Coverage)。在保險期

間內，被保險個人執行職務時，因第三人以其不當行

為請求損害賠償，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所致之財務損失

且未能自公司獲得補償部分，包括理賠前調查

(Pre-Claim Inquiry)成本。 

2.對被保險個人損害賠償(通稱 Side B Coverage)。在保險

期間內，被保險企業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執行職務因

不當行為而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導致被保險企業依法

令、章程或契約對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補償時，填補此

部分損失，包括理賠前調查(Pre-Claim Inquiry)成本。 

3.企業保障範圍(Entity Coverage 或稱 Side C Coverage)。

承保被保險企業在保險期間內因第三人之證券賠償請

求，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所致財務損失，由承保保險公

司負賠償責任。 

英國 1.管理責任( Management Liability)。 

2.理賠前調查(Pre-Claim Inquiry)。 

3.非執行董事之特別超額保障(Special Exces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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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承保範圍 

for Non-Executive Directors)。 

4.有價證券責任(Company Securities Liability)。 

日本 1.損害賠償。 

2.訴訟費用。 

3.其他各種費用保險與擴大承保範圍。 

中國大陸 1.預付抗辯費用。 

2.全球範圍承保區域及全球司法管轄。 

3.無限追溯期。 

4.僱傭行為責任保障。 

5.子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職員保障。 

6.外部組織職務保障。 

7.繼續承保條款。 

8.公司證券賠償請求和公司僱傭行為責任的可選性保

障。 

香港/ 

新加坡 

1.管理責任(Management Liability)。 

2.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Company Securities Liability)。 

3.公司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 

 

二、除外不保事項 

表 3- 3 各國董監事責任保險商品除外不保事項比較表 

國家 除外不保事項 

美國 1.不法行為。 

2.於保險期間前所發生的任何賠償請求或情況。 

3.任何精神或人權傷害的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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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除外不保事項 

4.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5.被保險企業對被保險人之請求。 

6.違反美國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 

7.違反賠償與員工責任之相關法令。 

8.已知悉的賠償請求。 

英國 1.不法行為。 

2.於保險期間開始前所發生的任何賠償請求情形。 

3.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4.任何公司對被保險人或外部機構互告的賠償請求所                                                                                                                         

衍生來自美國地區的賠案，但對於來自美國地區對被

保險個人的索賠案件與被保險個人抗辯費用不在此

限。 

日本 1.非法利益。 

2.犯罪行為。 

3.違反法令規定所致之損害賠償請求。 

4.違法支付被保險人報酬或奬金所致之損害賠償請求。 

5.被保險人違法利用非公開資訊買賣公司股票、債券所

致之損害賠償請求。 

6.政府官員(官股指派董監事)所致損害賠償。 

7.於首張保單保險期間開始前所發生之賠償請求。 

8.已依先前保險單為通報者。 

9.環境污染責任賠償請求。 

10.核能與放射性污染責任賠償請求。 

11.任何精神或人權傷害的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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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除外不保事項 

12.侵犯專利權、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所致之賠償責任。 

13.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14.被保險人、母公司、子公司或主要股東之損害賠償請

求。 

中國大陸 1.(1)被保險人欺詐、不誠實或犯罪行為。(2)被保險人實 

際獲得的不當得利。 

2.本件保險合同賠償請求起算日以前已發生的任何訴

訟、仲裁或行政程式或與以前已發生的任何訴訟、仲

裁或行政程式事實相同或實質上相同的主張。 

3.本件保險合同生效日之前已向其它保險合同提出賠償

請求的事實、情形、行為或疏忽。 

4.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合同生效日前已知悉

的可能導致賠償請求的事實、情形、行為或疏忽。 

5.由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或其代表所提出的賠償請

求，但下列賠償請求保險人仍應予以賠付： 

(1)僱傭行為責任；(2)由被保險公司的單一股東或股東

集體以被保險公司和/或被保險人的名義提出的賠償請

求，但以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未參與、要求或協助

為限；(3)由破產接管人、清算人提出的賠償請求，但

以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未參與、要求或協助為限；(4)

對共同責任的分擔或補償的賠償請求，但以該對共同

責任的分擔或補償的賠償請求直接產生於本保險合同

項下的賠償請求為限。 

6.針對任何擔任下列職務的個人所提出的任何賠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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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除外不保事項 

求：(1)退休金計畫或員工福利金計畫的受託人或管理

人；(2)外部審計人員。 

7.(1)以任何方式與無論由於何種原因造成的與污染有關

的任何傷害、損害、支出、費用、責任或法律義務，

包括由股東提出或衍生性的可歸因於污染或由其產生

的賠償請求。污染包括事實的、被指控的或潛在存在

於環境或排放到環境中的任何物質，若該等物質具有

或被指控具有使環境變得不純淨、有害或危險的效

果。環境包括任何空氣、土地、建築物及建築物內部

的空氣、水道或水(包含地下水)；(2)核輻射或放射性危

險物質。 

8.任何針對下列事項的賠償請求：(1)任何人的人身傷

害、疾病、死亡或精神損害，但事實的或被指控的僱

傭行為責任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不在此限；(2)任何有

形財產的損害或毀損，包括財產使用價值的損失。 

香港/ 

新加坡 

1.經終局判決或仲裁判斷確定之不誠實或詐欺行為。 

2.於保險期間前，已知悉的賠償請求及危險情事。 

3.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4.任何公司對被保險人或外部機構互告的賠償請求所衍

生來自美國地區的賠案，但對於來自美國地區對被保

險個人的索賠案件與被保險個人抗辯費用不在此限。 

5.主張違反 1974 年美國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之相關賠償請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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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除外不保事項 

6.主張違反美國證券法、證券交易法或任何美國證券交

易委員會所頒布的法規命令之相關賠償請求。 

7.首次公開發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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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相關問

題之評析 

第一節 主觀承保範圍 

第一項 證券交易法對相關人員之主觀責任 

對於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等，所可能涉及證券交易法之相關民

事責任，主要有證券交易法第 31 條公開說明書未依規定交付、證券交

易法第 32 條公開說明書內容不實、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證券詐欺、證券

交易法第 20 條之 1 財務報告不實、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第 1 項短線交

易及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內線交易等民事責任。 

前開相關民事責任，其主觀要件，約略可分成無過失責任、推定過

失責任、一般過失責任、重大過失責任及故意責任，本文整理如下： 

1. 公開說明書未依規定交付：無過失責任。 

2. 公開說明書內容不實：依行為主體不同（發行人、負責人、職

員、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等），可分成無過失責任及推定過失責任

兩者。 

3. 證券詐欺：有學者認為應僅限於故意責任49；另有學者認為應包

含重大過失者50。亦有認為應包含過失責任者51。 

4. 財務報告不實：依行為主體不同（發行人、負責人、職員及會

計師等），可分成無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及一般過失責任。 

5. 短線交易：不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抑或不法之意

                                                      
49 參賴源河，證券管理法規，1997 年 9 月版，第 397 至 398 頁。 

50 參余雪明，證券交易法，2000 年，第 527 頁。 

51 參曾宛如，論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條之一之民事責任-以主觀要件與信賴為核心，收錄

於「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論（二）」，2008 年 1 版，元照，第 91 至 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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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等，僅須客觀上公司內部人於 6 個月內，於集中交易市場等

買賣股票者，即構成短線交易52。 

6. 內線交易：內部人於知悉消息後，並買賣股票者，即構成內線

交易，並不以利用該交易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為必要。 

第二項  保險契約之主觀承保範圍 

當事故發生並符合保險契約所約定之客觀承保範圍者，保險人即負

有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按保險法第 1 條規定：「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

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

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根據前項所訂之契約，稱為保

險契約。」次按同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

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者，

不在此限。」可知，保險契約係指保險人基於雙方約定之承保範圍，依

約承擔危險，並於特定事故發生後，保險人即負有給付保險金之責，以

填補被保險人之損害。至於，保險人之承保範圍，可分為客觀承保範圍

及主觀承保範圍。而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造成被

保險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惟保險人客觀承保範圍為何，則依保險

契約之約定內容不同，而有差異。 

另就所謂主觀承保範圍，則係指因被保險人之心理狀態，所可能產

生之危險，即係主觀危險，而由保險法或保險契約之規定，加以除外不

保之主觀危險53。而依其危險程度之高低，約略可分成故意行為、重大

過失行為及輕過失行為。 

一、 故意行為 

對於保險事故發生與否，影響最直接有效者，即為故意行為，是以，

我國保險法針對故意所生之主觀危險，多設有排除規定，例如保險法第
                                                      
52 參王志誠、邵慶平、洪秀芬、陳俊仁，實用證券交易法，修訂三版，新學林，第 477 頁。 

53 參葉啟洲，保險法實例研習，修訂四版，元照，第 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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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

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限。」；

同法第 109 條第 1 項規定：「被保險人故意自殺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

險金額之責任。但應將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返還於應得之人。」；同

法第 121 條第 1 項規定：「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

喪失其受益權。」等。 

二、 重大過失行為 

依保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故意所致之損

害，保險人無須負給付保險金之責，惟被保險人因嚴重疏忽，欠缺一般

人應有之注意，接近於故意下，所致生之損害，保險人是否應負給付保

險金之責，對此，涉及保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所稱之過失，是否包含重

大過失在內，詳如後述。 

三、 輕過失行為、無過失行為或通常事變責任 

按保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

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

在此限。」可知，對於被保險人之輕過失行為等所致之損害，係屬保險

人之主觀承保範圍內，且無論於學說上或實務上並無爭議54。 

至於無過失責任者，不以行為人對於損害之發生具有過失為要件，

均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對此，保險契約之承保責任係過失責任，保險人

對於被保險人之過失責任既須負責，則於無過失責任時，被保險人所承

擔之風險更高，更需要保險契約之保障，基於舉輕以明重，自當屬於保

險契約所保障之範圍55。 

第三項 故意責任與重大過失責任可保性之分析 

對於證券交易法相關人員之民事賠償責任，可分為無過失責任、推
                                                      
54 參葉啟洲，保險法實例研習，修訂四版，元照，第 212 頁。 

55 參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三卷財產保險，初版，元照，第 6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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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過失責任、一般過失責任、重大過失責任及故意責任，其中故意及重

大過失行為所致之損害，是否屬於保險契約之主觀承保範圍，即有疑

義。按保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與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中「被保險

人欺詐、不誠實或犯罪行為」除外不保事項，其範圍是否包括「重大過

失」？至於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是否得加以納入承保，實有深論之必

要。茲列舉說明我國學說與實務見解以及日本立法例與學說見解 ，以

供後續討論之用。 

第一款  我國學說與實務見解 

1. 學說見解 

首先，就有關我國保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本文所稱之過失是

否包括重大過失而言，換言之，保險人對保險契約被保險人之

重大過失行為是否應負給付保險金之責，學說見解不一。 

(1) 採否定見解者56，其認為被保險人之重大過失行為不屬承保

範圍，理由如下：第一，重大過失之情形，已嚴重違反一

般人注意義務之最低要求，其惡性應與故意相同。；第二，

海商法第 131 條規定「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之

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第

三，重大過失幾近故意，且民法第 222 條規定「故意與重

大過失不得預先免除。」；第四，採肯定說之見解違反社會

公平原則。 

(2) 採肯定見解者57，其理由分別有：第一，海商法之規範對象

以及承保範圍與保險法有所不同，前者海上保險係屬商人

保險，雙方議約能力相當，且其客觀承保範圍為一切事變

                                                      
56 參劉宗榮，新保險法，三民書局，2007 年 1 月，148 頁。 

57 參江朝國，保險法基礎理論，瑞興圖書，2009 年 4 月，5 版，365 頁。林群弼，保險法論，三民

書局，2003 年 11 月，2 版，248-2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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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之損害(all risk)，故對於保險契約中之主觀承保範圍加

以限縮，以茲平衡。至於後者保險契約，則多屬消費者保

險，其承保範圍多僅以特定事故為限(single risk)，故對一般

保險契約中之主觀承保範圍並無限縮之必要。；第二，有

關民法第 222 條規定「故意與重大過失不得預先免除。」

係指債務人於債之履行行為上所應盡之注意標準。此與保

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所用來界定保險契約中之主觀承保範

圍，係屬不同事務58。第三，另從保險法修正歷程觀之，民

國 18 年保險法制定之初，有關保險契約中人之主觀承保範

圍係規定於第 12 條中「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

過失所致之滅失或損害，仍負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者，不在此限。」然而，於民國 25

年保險法全文修正時，將上開條文改列第 40 條第 2 項「保

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或責任，

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

限59。」從而可知，立法者有意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重大

過失所至之損害列入保險契約中之主觀承保範圍。 

   至於，有關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是否得納入保險

契約之主觀承保範圍，對此，國內學者多認為要保人為保險契

約之當事人，如其故意致保險事故發生，則其訂約之目的或其

故意行為已違反誠信原則並有違公序良俗，故保險人應不得承

保要保人之故意行為60。換言之，保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為強行

                                                      
58 參葉啟洲，從過失相抵抗辯論故意、過失概念在保險法上之功能，財產法暨經濟法，第 18 期，

2009 年 6 月，60-61 頁。 

59 有關保險法之制定與修正過程，參立法院網頁，http://www.ly.gov.tw/，搜尋日期：2011 年 11 月

12 日。 

60 參汪信君，保險法理論與實務，元照出版，2006 年，149-149 頁。 

http://www.l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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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故保險人與要保人不得於保險契約約定排除該條之規範

61。惟有學者持不同見解者62。另值得注意者是，被保險人之故

意行為因損害保險與人壽保險之屬性不同，故對被保險人之故

意行為有不同之規範。如人壽保險中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如

自殺)因被保險人無受領保險金之可能，故於規範上，對被保

險人之故意行為，於特定條件下(如契約訂立後 2 年)，保險人

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換言之，保險人亦有將被保險人之故意

行為納入人壽保險契約中之主觀承保範圍，而予以承保。 

 

2. 實務見解 

我國司法實務對此議題之見解也呈現正反兩種判決，採肯

定見解者主張保險人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重大過失行為所致之

損害，應負賠償之責。如最高法院 86 年臺上字第 2141 號：「保

險人所得免責者，僅限於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之故意

行為，至過失行為則不在免責範圍。重大過失行為雖近乎故意，

但與故意行為仍屬有別。保險法既以明文規定保險人僅於要保

人、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因故意致保險事故發生，始可免其給

付保險之責任，則如因要保人等之過失或重大過失而生之保險

事故，保險人即不得指為幾近故意而免責。」另如最高法院 90

年臺上字第 1257 號：「OOO 騎乘機車上高速公路被追撞致死係

出於意外，其保險事故之發生應屬偶發性，而非因其故意行為

所致，上訴人自應負賠償責任。次查保險人對於由被保險人過

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此觀保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之規定

                                                      
61 參江朝國，保險法基礎理論，瑞興圖書，2009 年 4 月，5 版，358 頁。林群弼，保險法論，三民

書局，2003 年 11 月，2 版，245 頁。 

62 如葉啟洲教授認為保險法第 29 條非強行規定。參葉啟洲，從過失相抵抗辯論故意、過失概念在

保險法上之功能，財產法暨經濟法，第 18 期，2009 年 6 月，60-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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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又如最高法院 94 臺上字第 1913 號，認為「又依保險

法第 29 條第 1、2 項規定，及兩造所定「國華安心住院醫療給

付終身保險附約條款」第 22 條「除外責任」第一項第一款僅規

定，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不負賠償責任，並未包括被

保險人之重大過失行為，即不能認茍被上訴人有重大過失時，

上訴人即可不負賠償責任。故上訴人謂被保險人故意或重大過

失行為造成之損失，均應排除於保險範圍外云云，即非可取。」

另司法院第 3 期司法業務研究會議亦採肯定見解63。 

至於採否定見解者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88 年度保險字第

74 號判決同樣針對闖越平交道一事認為「保險契約之被保人於

平交道號誌操作一切正常照明良好情況下，執意超越前面暫停

等待穿越平交道之車群，系屬嚴重違反交通規則，並涉及刑事

之行為。按照一般觀念，此結果並非不可預見，實與自殺無異。

保險法所稱之危險承保範圍乃指「不可抗力」及「不可預料」

之事故，然本案事故人因闖越平交道之故意行為導致身故之事

實，顯非保險法之承保事故。另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 3 期

之會議結論，所討論之對象為人壽保險，非傷害險，與本案並

非相關。」 

第二款  日本立法例與學說見解 

按責任保險的目的乃於保護第三人等之權益，則責任保險                                                                                                                                     

之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或重大過失行為是否在其承保範圍之內，關係到保

險人的免責事項以及保險理論的實務操作等議題，故日本學界中對此議

題亦有相當多之論述。茲略述如下。 

                                                      

63 其餘採肯定見解之法院判決者，花蓮高分院 99 年度保險上更(一)可字第 1 號，宜蘭地院 91 年度

保險字第 9 號，高雄地院 99 年度保險字第 25 號，高雄地院 99 年度保險字第 27 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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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保險法之規定 

按日本原保險契約之相關規範，係於明治 32 年(西元 1899

年)規定於該國商法第二篇商行為第十章保險中(以下簡稱日本

商法)。實施百年後，為因應社會經濟情勢之變化64，於平成 20

年 6 月 6 日(西元 2008 年)公布制定單行法「保險法」(以下簡

稱日本保險法)，並於西元 2010 年 4 月 1 日施行。 

新修之日本保險法共有條文 96 條，比起原先於《商法》中

的相關條文增加數倍，其文體也改為消費者所理解之現代文。

相較之前商法中保險內容，本次新定之保險法其特徵之一便是

導入了「違反某條之規定，約定有不利於要保人、被保險人或

保險金受益人內容之特約無效」65之規定，由於該無效只是針

對不利於要保人、被保險人等而言，因此被稱為「片面強行規

定」(即相對強行規定)。 

關於財產保險的保險人免責事由，保險法第 17 條66規定「對

                                                      
64 日本保險法，2008，法律第 56 号。 

65日本保險法第 7 條原文：「(強行規定)第七条 第四条の規定に反する特約で保険契約者又は被保

険者に不利なもの及び第五条第二項の規定に反する特約で保険契約者に不利なものは、無効と

する。」 

日本保險法第 26 條原文：「(強行規定)第二十六条 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一項若しくは第三項

又は前二条の規定に反する特約で被保険者に不利なものは、無効とする。」 

日本保險法第 41 條原文：「(強行規定)第四十一条 第三十七条の規定に反する特約で保険契約者

又は被保険者に不利なもの及び第三十九条第二項の規定に反する特約で保険契約者に不利なも

のは、無効とする。」 

日本保險法第 70 條原文：「(強行規定)第七十条 第六十六条の規定に反する特約で保険契約者又

は被保険者に不利なもの及び第六十八条第二項の規定に反する特約で保険契約者に不利なもの

は、無効とする。 

66日本保險法第 17 條原文：「(保険者の免責) 

第十七条 保険者は、保険契約者又は被保険者の故意又は重大な過失によって生じた損害をてん

補する責任を負わない。戦争その他の変乱によって生じた損害についても、同様とする。  

２ 責任保険契約(損害保険契約のうち、被保険者が損害賠償の責任を負うことによって生ずる

ことのある損害をてん補するものをいう。以下同じ。)に関する前項の規定の適用については、

同項中「故意又は重大な過失」とあるのは、「故意」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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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故意或重大過失所造成的損害，保險人

不負損害填補責任。戰爭及其他動亂所造成之損害亦如此。惟

前項規定適用責任保險契約時，將該項中之「故意或重大過失」

更換為「故意」。」換言之，日本保險法已經明定責任保險契約

中有關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主觀不保範圍僅以故意為限，基

此，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重大過失行為應屬責任保險之主觀承

保範圍。 

又查日本保險法第 17 條位處於保險法第 2 章財產保險第 3

節保險給付當中，而規範此節「片面強行規定」的第 26 條，僅

明文規定對於以特約方式約定違反第 15 條、第 21 條第 1 項或

第 3 項、抑或前 2 條不利於被保險人之規定者無效。因此從法

規上的邏輯來看，以特約方式約定排除責任保險中被保險人之

故意行為免責者，由於被保險人將較易獲得保險給付，似乎有

利於被保險人，應不在第 26 條片面強行規定內。基此，有關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是否得以特約方式將其納如主觀承

保範圍，實有討論之必要。 

惟查閱由日本法務省民事局參事官室所提供之「保險法修

正相關之補充說明」，第 17 條第 2 項之立法緣由在於責任保險

契約之締結，係因欲負擔被保險人不法行為所致之損害賠償債

務，參照責任保險之性質，並未將被保險人之重大過失列為保

險人之免責事由67。而責任保險實務上，也通常不將被保險人

之重大過失列為免責事由。但該項雖為任意規定，如約定對於

被保險人之故意所致之損害給付保險金者，該約定之效力將可

能因違反公序良俗而被否定，此處允許約定變更者，係指法所

                                                      
67 參萩本修，保険法立案関係資料：新法の概説・新旧旧新対照表，（株）商事法務， 2008 年 7

月，初版，1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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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定之免責事由68。 

2. 學說見解及實務作法 

關於責任保險中被保險人故意所致之損害，保險人不負保

險金給付責任之規定，學者多認為除了確定的故意無爭議外，

端視「故意」之概念擴大至何等範圍69。不宜單純以「故意與

否」為機械式的判斷標準，而應從保險人負擔填補責任是否違

反信義原則或違反公序良俗等實質狀況做為判斷依據70。 

至於實務上之作法，可以參考其他專業責任保險商品，例

如日本 Allianz 火災海上保險公司提供保險代理人公會以團體

保險方式所加入的「保險招攬人賠償責任保險」之內容。該保

單對於故意行為所引起之保險金不支付情形，僅限於「被保險

人之犯罪行為所引起之損害賠償請求」，以及「該被保險人已認

識其行為會違反法令或會對他人產生損害，該行為所致之損害

賠償請求」等情況71。保單條款上雖未出現「故意」的文字，

但以被保險人已知其行為將對他人產生損害，作為保險人不負

保險金給付責任之要件。因此姑且不論「故意」之概念定義，

日本實務上多未將專業責任保險中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

為納於承保範圍內。 

第四項 小結 

本文認為保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要保人、被保險人之重大過失行為

應屬承保範圍，其理由除如學說見解外，另值得補充說明者是，西元

                                                      
68 參萩本修，保険法立案関係資料：新法の概説・新旧旧新対照表，（株）商事法務， 2008 年 7

月，初版，115-116 頁 

69 參山下友信，保険法，有斐閣，2005 年 3 月，初版，375 頁。 

70 參坂口光男，保険法，文真堂， 2000 年 4 月，初版，274 頁。 

71 日本保險代理人公會，http://www.nihondaikyo.or.jp/foragent/70.aspx，搜尋日期：2011年 11月 10

日。 

http://www.nihondaikyo.or.jp/foragent/7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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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日本保險法制定後，該法已經將被保險人之重大過失行為所致

之損害納入責任保險契約之主觀承保範圍，此可供我國未來修法時參酌

之用。 

至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是否具可保性，應從該保險契約

之設計目的觀之，不可片面以「保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屬強行規定」或

「故意行為已違反誠信原則並有違公序良俗」，進而認為保險人不得於

保險契約中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納入承保範圍。是以，本文

認為保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似無解釋為強行規定之必要。至於保險契約

中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納入承保範圍是否會誘發道德危

險，此屬保險人業務經營問題，倘若保險人無法有效控管此道德危險，

自應不得於保險契約中約定擴大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而於兆豐商銀紐約分行裁罰案例中，其董監事是否明知紐約分行具

有諸多內控等缺失存在，卻仍不加以改善，致兆豐商銀紐約分行遭美國

紐約州金融服務署裁罰，對此，倘若本案兆豐商銀之董監事具有故意存

在，甚至意圖利用此一消息牟利者，於現行法下，保險人自無須負給付

保險金之責；惟倘若僅係具有重大過失者，則仍應屬保險公司之承保範

圍，而不得免其給付保險金之責。 

另就樂陞公開收購違約交割案中，其董監事對於百尺竿頭數位娛樂

之公開收購，已盡其注意義務或僅具有重大過失者，保險人自仍須給付

保險金；惟倘若樂陞公司之董監事明知百尺竿頭數位娛樂並無能力完成

本次公開收購案，卻仍配合百尺竿頭數位娛樂公開收購者，甚至利用公

司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方式意圖牟利，而有主觀故意存在者，則保險人自

無須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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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客觀承保範圍與除外不保問題 

對於我國與美國、英國、日本等國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

差異，以下分別就我國及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就客觀承保範圍及除外

不保事項等分析，以探究相互間之差異。 

第一項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客觀承保範圍 

第一款   我國客觀承保範圍 

一、 承保對象 

承保對象主要為被保險公司之董事、監察人、重要主管及其他員

工，其他部分商品亦包括被保險公司執行或非執行董事、經理人或監察

人或有相同職責的高階主管、無董事頭銜卻實質上行使董事職權的自然

人(包括影子董事)、被保險公司的受託人或法人董監事及被保險公司指

派至外部機構的外派董事。至於，我國公司法第 27 條之法人董監事，

多以附加條款等方式72，納入承保，詳細如本章第四節所述。 

 

二、 承保範圍 

（一） 對於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單之基本承保範圍 

1.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承保被保險人因執行董監事或重要職員職務錯誤行為導

致第三人受有損失，而在保險期間受有賠償請求時，由承保之

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保險公司已補償被保險人

                                                      
72 例如參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 號函，美亞產物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擴大承保監

察人及法人董監事附加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茲經雙方約定，要保公司所投保之美亞產物董事

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單），加保擴大承保監察人及法人董監事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單條款第二條第六項之約定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六、「董事

或重要職員」：指任何被合法指派或選任為被保險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監察人

或重要職員之自然人。於主保險單下，被保險公司之法人股東或其代表人，於過去、現在或未來

當選為被保險公司之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或監察人者，亦為主保險單所指之董事或重

要職員。受前述法人股東指定或指派行使董事或監察人職務之自然人，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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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之金額不在此限。 

2. 公司補償保險： 

當被保險人（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因不當行為而遭賠償請

求所受之損失時，被保險公司依法或依約定對被保險人之損失

予以補償，則由保險公司償還被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已補償的

損失金額。 

（二） 其他擴大的承保範圍如下： 

1. 僱傭行為責任： 

於被保險公司因不當僱傭行為而受到賠償請求時，由保險

公司負賠償責任。 

2. 有價證券責任： 

於保險期間內之不當行為，首次提出有價證券賠償請求，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所致財務損失，由保險公司負賠償責任。 

3. 抗辯費用： 

於保險期間內，對於任何賠償請求案件為調查、理算、抗

辯或上訴所產生之合理必要費用，但不包括任何被保險人的薪

資，由保險公司負擔。 

4. 超額保險金額。 

5. 從屬公司。 

6. 緊急處理費用。 

7. 退休董監事及重要職員。 

8. 接管及併購發現期間。 

9. 外部董監事。 

10. 管理階層收購。 

11. 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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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釋保證金費用、危機處理費用、公關費用及聲譽維護費用。 

13. 引渡程序。 

14. 訴訟費用。 

15. 民事罰款與罰金。 

16. 職業安全衛生及業務過失致死。 

17. 資產剝奪。 

18. 預備調查費用。 

19. 國外開放條款。 

20. 賠償被保險公司之股東費用。 

21. 衍生調查費用。 

22. 國際證券法令釋義費用。 

23. 環境污染事件。 

24. 網路隱私與保密。 

25. 損害防阻費用。 

26. 追償後恢復責任限額。 

27. 持續承保。 

28. 預付費用。 

第二款   外國客觀承保範圍 

對於美國、英國、日本、中國、香港及新加坡之客觀承保範圍，整

理如下所示： 

一、承保對象 

    承保對象主要為被企業(或稱被保險企業)及被保險企業之董監事

及重要職員為被保險個人。 

二、 承保範圍 

（一） 主要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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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個人因執行職務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所致

之財務損失，被保險企業已對被保險個人補償者外，保險公司

對被保險個人進行補償。 

2. 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個人因執行職務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所致

之財務損失，若被保險企業已對被保險個人進行補償者，由保

險公司對被保險企業進行補償。 

（二） 公司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 

對於被保險公司因公司僱傭行為而遭受之賠償請求，本保

險提供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之保障。 

（三） 理賠前調查(Pre-Claim Inquiry)： 

被保險個人對於任何賠償請求案件於理賠前調查過程中所

衍生之成本，由保險公司負擔。 

（四） 非執行董事之特別超額保障： 

當執行董事依法應負賠償任時，在單一賠案之責任限額、

超過前述責任限額的其他責任保險及對非執行董事其他損害

補償限額皆已耗盡時，保險公司提供額外保障。 

（五） 有價證券責任： 

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企業因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依法應負

賠償責任所致財務損失，由承保保險公司負賠償責任。 

（六） 其他擴大承保範圍： 

1. 資產與人身自由引渡程序有關費用(包括：抗辯費用、引渡費

用、人事費用)。 

2. 衍生求償調查費用。 

3. 破產審訊費用。 

4. 違反美國 Dodd-Frank 954 與 Sarbanes-Oxley Act 2002 第 3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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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賠案所衍生之費用。 

5. 商譽費用。 

6. 民事罰款或罰金與納稅責任。 

7. 業務過失致死。 

8. 損失減輕費用。 

9. 全球自由化條款。 

10. 釋義律師-國際證券法令。 

11. 新取得從屬公司自動承保。 

12. 發現期間。 

13. 退休被保險個人的終身發現期間。 

14. 緊急抗辯費用。 

15. 衍生調查費用。 

16. 針對有價證券賠償採用 E-Discovery Consultant Services 之抗

辯費用不需適用自負額之規定。 

17. 國際有價證券訴訟求償清算費用。  

18. 保單持有人或從屬公司危機損失。 

19. 有關專屬保險公司的風險賠償。 

20. 有關核能風險所致之賠償。 

21. 免責金額適用之特約條款。 

22. 石綿風險之賠償責任。 

23. 智慧財產權相關賠償請求補償對象特別約定。 

24. 違反環境保護義務。 

第二項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除外不保事項 

第一款  外國除外不保事項 

對於美國、英國、日本、中國、香港及新加坡之除外不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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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臚列如下： 

一、 美國 

（一） 不法行為。 

（二） 於保險期間前所發生的任何賠償請求或情況。 

（三） 任何精神或人權傷害的賠償請求。 

（四） 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五） 被保險企業對被保險人之請求。 

（六） 違反美國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 

（七） 違反賠償與員工責任之相關法令。 

（八） 已知悉的賠償請求。 

二、 英國 

（一） 不法行為。 

（二） 於保險期間開始前所發生的任何賠償請求情形。 

（三） 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四） 任何公司對被保險人或外部機構互告的賠償請求所衍生來自美

國地區的賠案，但對於來自美國地區對被保險個人的索賠案件與

被保險個人抗辯費用不在此限。 

三、 日本 

（一） 非法利益。 

（二） 犯罪行為。 

（三） 違反法令規定所致之損害賠償請求。 

（四） 違法支付被保險人報酬或奬金所致之損害賠償請求。 

（五） 被保險人違法利用非公開資訊買賣公司股票、債券所致之損害賠

償請求。 

（六） 政府官員(官股指派董監事)所致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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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於首張保單保險期間開始前所發生之賠償請求。 

（八） 已依先前保險單為通報者。 

（九） 環境污染責任賠償請求。 

（十） 核能與放射性污染責任賠償請求。 

（十一） 任何精神或人權傷害的賠償請求。 

（十二） 侵犯專利權、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三） 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十四） 被保險人、母公司、子公司或主要股東之損害賠償請求。 

四、 中國 

（一） 經法院判決或行政機關認定之被保險人欺詐、不誠實或犯罪行

為。 

（二） 被保險人實際獲得的不當得利。 

（三） 保險契約生效日之前已向其它保險契約提出賠償請求的事實、情

形、行為或疏忽。 

（四） 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合同生效日前已知悉的可能導

致賠償請求的事實、情形、行為或疏忽。 

（五） 由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或其代表所提出的賠償請求，除特別約

定外。 

（六） 退休金計畫或員工福利金計畫的受託人或管理人、外部審計人員

所提出的任何賠償請求。 

（七） 環境污染責任賠償請求。 

（八） 任何精神或人權傷害的賠償請求。 

（九） 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五、 香港及新加玻 

(一) 經終局判決或仲裁判斷確定之不誠實或詐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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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於保險期間前，已知悉的賠償請求及危險情事。 

(三) 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償請求。 

(四) 任何公司對被保險人或外部機構互告的賠償請求所衍生來自美

國地區的賠案，但對於來自美國地區對被保險個人的索賠案件

與被保險個人抗辯費用不在此限。 

(五) 主張違反 1974 年美國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之相關賠償請求。 

(六) 主張違反美國證券法、證券交易法或任何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所頒布的法規命令之相關賠償請求。但對於美國地區之櫃檯交

易市場買賣或銷售、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頒布之 Rule 144A 有

關私募或 Regulation S 有關未依 1933 年證券交易法申請而於美

國境外發行及銷售所規範者，及為美國存託憑證第一級

(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s Level I)者，不在此限。 

(七) 首次公開發行股票。 

 

第二款   我國除外不保事項 

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單除一般保單之共同不保事項

(例如：戰爭、恐怖主義行為、核能幅射或放射性危險物質、天災所致

之賠償責任或損失)外，尚有下列除外不保事項： 

1. 被保險人之不誠實行為。 

2. 被保險人個人獲得非法利益行為。 

3. 任何型態之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 

4. 任何與產品責任有關之賠償責任。 

5. 被保險人之間的請求。 

6. 因侵犯專利權、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所致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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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任何人之身體傷害、疾病或死亡。 

8. 任何有形財產之毀損滅失及其因而引起之附帶損失。 

9. 電腦系統故障引起之損失。 

10. 於保單生效日前已知或已發生之訴訟或賠償請求。 

 

第三項 小結 

對於我國與美、英、日等國就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單之

比較分析如下： 

第一，就客觀承保範圍而言，主要皆係指被保險個人因執行職務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所致之財務損失，由保險公司對被保險個人進行補

償。若被保險公司已對被保險個人補償者，則由保險公司對被保險公司

進行補償。至於其他擴大承保事項，相關承保項目多屬相同，並無明顯

重大之差異存在。另外，依我國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所產生之法人董事

等，因前開條文為我國獨創之立法，對此，國外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

任保險保單之被保險人對象僅限於自然人董事，對此衍生爭議，於本章

第四節詳細論述之。 

第二，對於除外不保事項部分，除對於部分除外事項不同外，例

如違反美國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之相關賠償請求等，其他事項亦多相

同，例如對於被保險人之不誠實行為、非法利益行為、環境汙染之賠償

請求、任何精神或人權傷害的賠償請求及任何財產損失或人身傷害的賠

償請求等。 

綜上，早期由美商美國環球產物保險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現美亞

產物保險公司)引進國內第一張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惟當時國

內企業對此險種相當陌生且企業並無海外籌資之需求，故投保率並不

高。而後隨著多起國內外董、監事嚴重舞弊案件發生，及我國企業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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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發展與外國企業進駐國內等，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逐漸開始發

展並陸續普及，伴隨著國際貿易等，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

單亦逐漸於國際接軌。 

第三節 提高企業投保之意願 

第一項 我國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相關規範 

我國最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係於民國 85 年 10 月由美商美

國環球產物保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現美亞產物保險公司)引進，而於

當時國內企業投保率並不高。嗣後，隨著我國商業與資本市場逐漸蓬勃

發展，及接連爆發企業舞弊案件，致董、監事等遭投資人求償之訴訟案

件屢見不鮮，我國對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發展，亦逐漸重視。 

對此，我國對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針對上市上櫃公司、金

融控股公司、票券金融公司、銀行業公司、證券商公司、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公司、期貨商公司及保險業公司等，於相關治理

實務守則中，雖未強制要求公司為其董、監事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

任保險，惟仍建議前開公司為其董、監事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

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監察人因錯誤或疏忽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

大損害之風險。 

而於近年來，隨著政府法令的增訂，公司經營者風險意識逐漸抬頭，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投保件數逐年增加，民國 95 年投保件數

約 700 件，投保率僅 32.7%；民國 98 年突破 1,000 件，投保率突破 50%；

而截至民國 104 年止，投保件數達 1,674 件，同時投保率約已達 67%，

顯然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亦逐漸普及。 

第二項 外國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相關規範 

 對於國外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相關規範，主要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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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任意投保及強制投保兩種形式，分別說明如下： 

一、 任意投保 

對於部分國家而言，主要係以鼓勵投保之方式，並未強制要求公

司為其董事及重要職員投保保險，例如美國73、英國74、中國75等國，僅

明文規定公司得為董事及重要職員等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

險，以保障公司董事及重要職員等所可能面臨之相關責任。 

二、 強制投保 

另外部分國家而言，係採強制投保之方式，明文要求公司須為其

主管人員等購買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保障公司董事及重要職

員等所可能面臨之相關責任，例如紐西蘭等國76。 

第三項 小結 

 我國第一張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係於民國85年10月由美商

美國環球產物保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現美亞產物保險公司)所引

進，伴隨國內外公司重大弊案爆發，公司治理逐漸成為社會大眾所關注

之重要議題，也加速我國相關法規之改革，對此，受企業弊案消息頻傳

之影響，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保險理賠率及投保率等因而大幅

增加，而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逐漸亦受到重視。 

 而藉由公司為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購買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

險，得以避免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於因執行職務之錯誤或疏失衍生

出法律責任的損失負擔，及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因他董事、監察人

或重要職員之錯誤或疏忽行為而牽累的法律責任風險，得以有效分散公

司經營者風險，為公司延攬優秀之人才，並維護投資人之利益。 

 並且公司涉及舞弊及掏空等行為，其受害人往往為數眾多且金額龐

                                                      
73 Delaware Code Title 8. Corporations §145.、New York Business Corporation Law §726. 

74 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第 232 條及第 233 條之規定。 

75 中國大陸《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 39 條規定。 

76 參王文宇，公司法論，2003 年 10 月出版，元照，第 578 頁至第 5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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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為避免將來董、監事等喪失清償能力等，藉由購買董監事及重要職

員責任保險之方式，得以有效提高投資人將來獲得賠償之可能性，避免

因董、監事及重要職員之個人資產不足，致投資人無法獲得賠償之情形。 

 綜上，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引進我國迄今已有將近 20

年之歷史，對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發展亦逐漸完善並與國際

接軌，且基於有效分散公司經營者風險及保障投資人等，實應加強公司

須為其董事、監察人等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強度，以保障

公司董監事及重要職員等，將來所可能面臨之相關責任。建議可採行的

方式如下： 

一、參酌民國 91 年 2 月當時《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

上市審查準則》第 9 條之規定，於當時證券交易法未明文規定公司設置

獨立董事時，即以設置獨立董事與否，作為是否准予上市之參考標準，

以作為修法前之替代方案。即建議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

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9 條增列是否為其董監事及主管人員等投保董

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與否，作為是否准予上市之參考標準。 

二、就各國立法例而言，目前僅有少數國家立法強制要求公司須為其董

監事及主管人員等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故採強制要求公司

須為其董監事及主管人員等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目前似有

困難。因此，建議可採間接方式，強制要求公司向投資人及社會大眾揭

露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保險金額、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

項等狀況，以及充分說明並揭露公司未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之原因。 

第四節 被保險人之範圍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係由國外所引進之保險商品，隨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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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令之完備及公司弊案之頻傳，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逐漸受到

重視，對此，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範圍是否足以包含

我國相關法令所規定之董事等，本文以下試就法人董事為核心，探討董

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是否包含我國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稱之法人董監事。 

第一項 法人董監事之分析 

按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

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於政府或法人為公司

股東時，得當選為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惟因法人或政府無法實質執行

董事或監察人之職務，而需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其職務，故稱法人董監

事77。 

依公司法第 27 條立法理由無從確切知悉當時立法之緣由，惟依其

規定觀之，似應為提供政府或法人對於其投資之事業，藉由擔任董監事

等，便利政府或法人之控制管理等78。另外隨著轉投資規範之鬆綁等，

而為企業所普遍運用，且因企業經營模式朝向關係企業或集團企業之經

營模式，法人董監事制度，已成為普遍之現象79。於法人董監事之情形

下，公司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時，雖有指派自然人行使董事或監察人職

務，惟該董事或監察人之委任契約，仍應係存在於投資公司與被投資公

司間80，換言之，形式上董事仍為投資公司，而非該受指派之自然人。 

就前開公司法第 27 條為我國獨特之立法，於各國公司法制中，對

於董事多由自然人所擔任，因此，前開條文亦受到諸多批評。有認為公

司僅為組織體，無從自為實體行為，而有再指派自然人代表行使其職務

                                                      
77 參劉連煜，現代公司法，2013 年 9 月，元照，第 135 頁。 

78 參王文宇，公司法論，2003 年 10 月，元照，第 135 頁；林仁光，公司法第二十七條法人董監事

制度存廢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011 年 3 月，40 卷 1 期，第 258 頁。 

79 參高靜遠，公司法上法人股東代表人人數之規範探討，月旦法學雜誌，2001 年，第 79 期，第

172 頁。 

80 參王文宇，公司法論，2003 年 10 月，元照，第 1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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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實有疊床架屋之情形81等。而因我國法人董監事制度，與國外

限自然人擔任董事之情形不同，對此，由國外所引進之董監事及重要職

員責任保險商品，其被保險人是否包含法人董事之情形，即有疑義。 

第二項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範圍 

對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源於英國，而於美國發展成熟。

西元 1934 年英國勞伊茲(Lloyd’s)於美國賣出第一張董監事及重要職員

責任保險保單起，至今美國高達 9 成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投保，屬成熟

之保險商品。多數國家紛紛引進此制度，亦多以美國為仿效對象。我國

則於民國 85 年 10 月由美商美國環球產物保險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現

美亞產物保險公司)引進國內第一張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

而我國相關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亦多以國外保單為基礎，待我國

保險公司將其翻譯後，隨即於我國販賣之，對此，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

員責任保險，乃深受美國等國外保單之影響。 

國外明文禁止法人擔任董事之規定者，有美國、日本等國。如以

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之規定為例，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41 條(b)項即明

文規定，公司法應設一名以上之董事，且每一名董事都必須是自然人

82。至於，日本則於西元 2005 年制定公司法法典，將原本規範於原來

商法之規定抽離，而成為獨立於商法典外之公司法法典，該日本公司法

第 331 條規定，即明文規定法人不得擔任董事83。 

                                                      
81 參林國全，法人代表董監事，月旦法學雜誌，第 49 期，第 16 頁。 

82 “(b)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a corporation shall consist of 1 or more members, each of 

whom shall be a natural person.” Delaware Gerenal Corporation Law, §141 (b). 
83 会社法 第三百三十一条：次に掲げる者は、取締役とな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一 法人 

二 成年被後見人若しくは被保佐人又は外国の法令上これらと同様に取り扱われている者 

三 この法律若しくは一般社団法人及び一般財団法人に関する法律 （平成十八年法律第四十八

号）の規定に違反し、又は金融商品取引法第百九十七条 、第百九十七条の二第一号から第十

号の三まで若しくは第十三号から第十五号まで、第百九十八条第八号、第百九十九条、第二

百条第一号から第十二号の二まで、第二十号若しくは第二十一号、第二百三条第三項若しく

は第二百五条第一号から第六号まで、第十九号若しくは第二十号の罪、民事再生法 （平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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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外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引進於我國時，因國外當地並

無允許法人擔任董事，是以，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所稱之被保險

人，係指被保險公司董事或重要職員之自然人而言，並不包含由法人擔

任董事之情形。於我國早期保單條款中，對於被保險人頗多僅以自然人

為限。近年來為了避免被保險人範圍之爭議，多以附加條款擴大承保監

察人及法人董監事等處理84。 

第三項 小結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起源於國外，而以國外立法例作為董

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保障範圍，對此，國外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

任保險並未承保法人董事等，而可能造成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

險之保障漏洞。是以，依我國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或法人得

                                                                                                                                                            
一年法律第二百二十五号）第二百五十五条 、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二百五十八条から第二百六

十条まで若しくは第二百六十二条の罪、外国倒産処理手続の承認援助に関する法律 （平成十

二年法律第百二十九号）第六十五条 、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若しくは第六十九条の罪、会

社更生法 （平成十四年法律第百五十四号）第二百六十六条 、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百六十九

条から第二百七十一条まで若しくは第二百七十三条の罪若しくは破産法 （平成十六年法律第

七十五号）第二百六十五条 、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八条から第二百七十二条まで若し

くは第二百七十四条の罪を犯し、刑に処せられ、その執行を終わり、又はその執行を受ける

ことがなくなった日から二年を経過しない者 

四 前号に規定する法律の規定以外の法令の規定に違反し、禁錮以上の刑に処せられ、その執

行を終わるまで又はその執行を受けることがなくなるまでの者（刑の執行猶予中の者を除

く。） 

２ 株式会社は、取締役が株主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旨を定款で定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ただ

し、公開会社でない株式会社において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３ 監査等委員である取締役は、監査等委員会設置会社若しくはその子会社の業務執行取締役

若しくは支配人その他の使用人又は当該子会社の会計参与（会計参与が法人であるときは、そ

の職務を行うべき社員）若しくは執行役を兼ね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４ 指名委員会等設置会社の取締役は、当該指名委員会等設置会社の支配人その他の使用人を

兼ね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５ 取締役会設置会社においては、取締役は、三人以上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６ 監査等委員会設置会社においては、監査等委員である取締役は、三人以上で、その過半数

は、社外取締役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84 參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 號函，美亞產物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擴大承保監察人

及法人董監事附加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茲經雙方約定，要保公司所投保之美亞產物董事及重

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單），加保擴大承保監察人及法人董監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單條款第二條第六項之約定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六、「董事或重

要職員」：指任何被合法指派或選任為被保險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監察人或重

要職員之自然人。於主保險單下，被保險公司之法人股東或其代表人，於過去、現在或未來當選

為被保險公司之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或監察人者，亦為主保險單所指之董事或重要職

員。受前述法人股東指定或指派行使董事或監察人職務之自然人，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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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為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此時若該法人董事所指派之自然人，於執

行董事之職務時，因錯誤或疏忽行為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自仍有保障法

人董事之必要。對此，姑且不論公司法第 27 條妥適與否，惟於公司法

第 27 條修正前，實應有將法人董監事納入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之必要。 

惟於我國兆豐商銀紐約分行裁罰案例中，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係由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所持股，是以，依公

司法第 128 條之 1 規定，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及監察

人等，係由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指派。是以，兆豐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監事，係由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指派之代

表人，擔任該公司之董監事，對此，亦屬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所

稱之被保險人。 

惟有疑義者，兆豐金融控股公司與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之董事皆同為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對此，依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除外條款規定，即由其他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

司所提出之賠償請求，係屬除外承保事項，保險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之

責。至於，倘若係由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之索賠請求，因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係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百

分之二十以上之大股東，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除外條款規

定，對於由持有被保險公司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股東所提出之賠償請求，

保險公司亦無須負給付保險金之責。是以，於本案例中，不論係由兆豐

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或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兆豐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監事所為之索賠請求，因係屬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責任保險之除外承保範圍，保險公司並無須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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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同一保險事故之數被保險人之保險金理賠爭

議 

第一項 案例分析 

有關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監事涉嫌以虛偽交易之方式，虛

增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收入，並致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營

收報告及財務報告涉嫌不實記載。而於涉案之數名董監事中，因個別董

監事之任職期間及責任比例不同等因素，致部分董監事責任提前確定。

對此，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遂以前開部分董監事

確定之法院判決，依保險法第 94 條第 2 項第三人直接請求權規定，逕

向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請求保險金，進而衍生後續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保險金分配等相關疑義。 

惟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係指被保險公司之董

監事等，原則上應有數人，而每一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之發生，得向保

險公司請求保險金之權利，應係各自獨立且不相互影響。再者，保險法

第 94 條第 2 項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規定，係賦予第三人於被保險人對

第三人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得逕向保險人請求賠償之權利，惟此時保

險事故業已發生，僅前開責任須經判決等確定時，第三人方得向保險人

直接請求賠償；惟前開保險人賠償金額應限於該被保險人應得之保險金

額範圍內，並不包含其他共同行為人之保險金額。換言之，縱使部分被

保險人之責任範圍經法院判決確定，惟僅係第三人得向保險人直接請求

該部分責任確定被保險人之保險金，並不影響其他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

發生，將來所得領取之保險金。 

因此，於本案例中，首要探討者，應係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

險之保險事故發生時點，倘若其他被保險人之保險事故業已發生，僅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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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未經確定，第三人尚無法依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向保險人請求賠償者，

第三人應僅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已確定之被保險人保險金額。 

第二項 責任保險之事故發生時點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係屬責任保險之一環，而依我國保險

法第 90 條規定：「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

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之責。」責任保險係指被保險人為免除

自己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為目的，而與保險人所締結之

保險契約，是以，當被保險人依法對於第三人應負賠償責任時，而受該

第三人請求時，保險人即應負賠償責任。是以，責任保險係消極保險，

即保障「某特定人對於一種不利之關係，此關係因保險事故發生而產

生，因而被保險人之財產將遭受損失」，而為避免被保險人財產上之損

失，所成立之保險契約85。 

惟就責任保險之保險事故發生時點，涉及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造

成損害、第三人向被保險人求償及賠償責任確定等，約可經過「損害事

故」、「受賠償請求時」、「責任承擔」及「履行賠償」等階段86，是以，

責任保險之保險事故發生時點，學理主要亦就上開時點討論之。 

首先，採損害事故發生說者認為責任保險之保險事故，係以被保

險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之損害事故，作為責任保險之保險事故發生，此

說優點主要在於得明確判斷保險事故之發生時間點；惟損害事故之發

生，並不代表被保險人損害之發生，例如第三人其損害賠償請求權罹於

時效等因素，且易因保險期間已屆至，而給付責任未隨同結束，而有長

尾責任之情形87。 

其次，採請求說者認為以被保險人受第三人索賠請求時（索賠基

                                                      
85 參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三卷財產保險，初版，元照，第 667 頁。 

86 參黎家興，論責任保險之事故發生與通知義務，保險專刊，第 2011 年，第 27 卷第 2 期，第 176

頁。 

87 參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三卷財產保險，初版，元照，第 693 頁至第 6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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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制），作為責任保險之保險事故發生時點，是以，當被保險人於保險

期間內，受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者，保險人即應負擔賠償責任。此說同

樣亦於認定保險事故發生時點，並能含括被保險人因受第三人賠償請求

所支出之相關抗辯費用及避免損害事故發生說所產生之長尾責任等。惟

本說恐因更換保險人而有保險保障空窗期之發生，且保險事故發生與否

繫於第三人是否行使其賠償請求權為斷，恐與保險事故應具備偶發性之

要件不符88。 

再者，另有認為責任保險事故應以被保險人因確定判決等，致被

保險人須對第三人負擔法律上損害賠償責任時，作為責任保險事故之發

生時間89。換言之，被保險人因損害賠償責任確定，致其受有財產減損

之不利益，此時，方有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填補損害之必要。惟此說倘若

被保險人於訴訟上或訴訟外之方法，其抗辯有理由，致無需負擔賠償責

任者，恐無法解釋保險法第 91 條保障被保險人之抗辯費用支出。 

最後，有認為應以被保險人已履行訴訟上或訴訟外賠償責任作為

保險事故發生時點，此說主要以保險法第 94 條第 1 項之規定，為其立

論基礎，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向第三人賠償前，不得將保險金一部或全

部給付予被保險人。惟有學者認為，前開第 94 條第 1 項僅係保險人給

付保險金之限制，並非保險事故發生時點；且倘若被保險人於履行賠償

義務前，保險事故尚未發生，則無法解釋同法第 94 條第 2 項，保險人

於被保險人向第三人為賠償前，即依第三人之請求逕向其為賠償給付之

規定。 

綜上，對於我國責任保險之保險事故發生時點，應以損害事故發

生說及索賠基礎說較為可採，而保險法第 90 條雖明文規定受賠償請求

                                                      
88 參黎家興，論責任保險之事故發生與通知義務，保險專刊，2011 年，第 27 卷第 2 期，第 176

頁。 

89 參許慧如，論責任保險之第三人直接給付請求權及消滅時效起算，萬國法律，2009 年 6 月，第

165 期，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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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等字樣，似係指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作為保險事故之發生。惟前

開條文應僅係宣示意義90，至於責任保險究係採損害事故發生說及索賠

基礎說應依各責任保險之險種條款規定不同，而有不同之認定。對此，

依責任保險類型之不同，其所採取之方式亦有所不同，例如損害發生與

損害原因之間相距較近時，應以損害事故發生說為保險事故發生基準

（即汽車責任保險等）；至於損害事故發生與第三人損害產生及發現相

隔甚遠時，則應以損賠基礎說較為妥適91（即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責任保

險等）。 

而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係責任保險主要皆係採索賠基礎制

當作理賠基礎，例如於富邦產物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第 2 條：「基於

發生在保險期間開始前或在該期間內的不當行為提出的董事及經理人

責任索賠，其第一次提出時間是在保險期間內或延長報案期間內，而且

是該被保險個人不能從機構獲得補償的損失，本公司同意代被保險個人

給付。」即以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者，保險人

始負給付保險金之責，惟為平衡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雙方間之利益，於董

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多加入追溯日及延長報案期間等條款。 

第三項   銳普案例判決分析 

於本案全部終局判決確定前，因有部分賠償義務人已先行確定，

即如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陳○全總共須賠償新臺幣三億兩

千萬元。另因銳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當時已向美亞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投保「美國環球董事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險金額為美金 500 萬元，

是以，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遂即向美亞產物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惟尚有部分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尚未確

定，且數被保險人間之賠償責任比例亦不相同，是以，即衍生董監事責
                                                      
90 例如於一般責任保險基本參考條款，即係採事故發生制作為保險事故認定時點。 

91 參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三卷財產保險，初版，元照，第 703 頁至第 7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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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險之保險金請求及分配等疑義，本文分別略述如下： 

一、於本案中，針對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以先行

確定之被保險人責任，向保險人請求該被保險人之賠償金（因該部分被

保險人賠償責任比例已高於全部保險金額，因此實際上投保中心即請求

全部保險金），嗣經其他未確定之被保險人提起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

以保全其將來請求保險金之權益。惟法院見解認為保險法第 94 條第 2

項規定並無須以全體被保險人責任確定始得請求，是以，本案因部分被

保險人責任先行確定，而第三人自得以該被保險人確定賠償範圍向保險

人請求給付賠償金92。 

二、至於保險金分配上，法院見解認為公司投保董監事責任保險之目

的，係在於將來發生保險理賠事故時，可以保險金作為補償被害人之

用，避免公司董事或重要職員遭受巨額之求償，而非使公司董監事於事

故發生時得獲致超出其賠償金額之保險利益，故董監事責任保險亦應如

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其理賠金額應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

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基此，董監

事理賠金既為董監事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其分配自應按董監事之責任比

例計算，以求公允，而非按人數比例或由某些董監事優先扣抵93。 

綜上，於銳普案例中，針對於保險金請求上，於未確定部分被保

險人所提起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中，似係採取被保險人責任比例先確定

者先請求保險金之方式，使第三人得以先行取得該已確定被保險人應分

擔賠償責任比例之保險金（本案第三人已先行取得全部之保險金）。嗣

後於原法院審理中，卻認為保險金之分配應以各被保險人責任比例分

配，並應自每位被保險人應賠償責任金額中扣除之。 

對此，倘若第三人以先行確定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依保險法第

                                                      
92 參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抗字第 1553 號民事裁定。 

93 參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金上更(二)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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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條第 2 項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者，則該保險金自應屬於該先

行確定之被保險人賠償金額，並不包含未確定之被保險人賠償金額。惟

就原案法院審理中，卻忽略該保險金取得之名義，而認定該保險金係屬

全體被保險人所有，而依各被保險人責任比例，分配各被保險人應得之

保險金，顯然亦認為該保險金若全數屬於先行確定被保險人所有，將有

不公平之情事發生，故再依各被保險人責任比例重新分配。 

第四項 小結 

於同一保險事故中，對於數被保險人責任先行確定，其保險金理

賠方式，可能有以下方式，第一，被保險人賠償責任及金額先行確定並

向保險人請求者，先予給付直至保險金耗盡；第二，於同一保險事故下，

依各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比例，計算其應得之保險金94；最後，於同一

保險事故下，依各被保險人之人數平均分配保險金，惟倘若分配後之保

險金高於其實際賠償金額者，則對於超過部分，再重新分配予其他被保

險人。 

上開第一種方式，以各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比例確定先後，決定

各被保險人得否請求保險金，固然可以利於保險人給付各被保險人其應

得之保險金，惟恐導致被保險人為避免該董監事責任保險之保險金提早

耗盡，而爭先儘早確定其賠償責任比例，致部分實際責任比例較低之

人，無從有效確認其實際應賠償之比例，且責任比例確定僅係第三人得

否依保險法第 94 條第 2 項逕自向保險人請求賠償金，並非保險事故發

生與否認定時點。 

至於，第二種之計算方式，將全部保險金依各被保險人責任比例

分配，有其法院審理後之責任比例做為分配基準，無須再就保險金分配

比例再為認定，易於保險金之分配，且使第三人於最大限度內皆受到董

                                                      
94 我國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金上更(二)字第 1 號民事判決，即採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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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責任保險之賠償。惟前開分配方式，將導致責任比例較重之被保險

人獲得更高額之保險保障，於全部被保險人間，恐有不公平之情事，且

該分配方式，無異於使董監事責任保險作為行為嚴重疏忽之被保險人之

有力保障；反而使兢兢業業之被保險人，因一時疏忽，即恐須面臨經濟

上之不利益，而無法藉由董監事責任保險為完全之填補，顯非董監事責

任保險之原意。 

最後，本文認為實應以第三種計算方式為妥，理由如後所述，即

有鑑於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係以索賠基礎制作為保險事故

發生時點，對此，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則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保險事故應已發生。至於，被保險人賠償責任

確定與否，僅係影響被保險人得請求保險金額之多寡及第三人得否向保

險人行使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並無礙於保險事故之發生。基此，於銳普

案例中，雖部分被保險人賠償金額已判決確定，惟其他被保險人之保險

事故亦已發生，僅賠償金額尚未確定，對此，第三人固得依保險法第

94 條第 2 項規定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惟應僅限於已確定賠償金

額之被保險人應得之保險金而言；至於，其他被保險人之保險金因賠償

責任尚未確定，第三人自不得依同條項規定逕向保險人請求其他被保險

人應得之保險金。 

另因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有數人，每一被保險

人受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保障應屬相同，是以，實應以總保險

金額平均分配予各被保險人，方屬公平。至於，部分被保險人如依前述

保險金分配高於其應負擔之賠償金額者，則應以其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為

限，給付其保險金，剩餘之保險金則再平均分配給其他被保險人，直至

保險金耗盡或第三人之損害賠償債權已全數獲得滿足等。否則，倘若依

各被保險人於同一事故之賠償責任比例分配保險金，恐使個別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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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責任比例較高，而可獲得較高額之保險金，侵害其他被保險人原所

得享有之保險保障；且前開分配方式，無異於鼓勵被保險人疏於其監督

注意義務，即可歸責比例高之被保險人，反而得享有更高額保險保障之

不公。 

綜上，前開第一種及第二種計算方式，雖皆有其優點，惟考量董

監事責任保險係以保障被保險人為其目的，且各被保險人受同一保險之

保障應屬相同，除契約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不得差別對待之；再者，

董監事責任保險目的之一，即在於避免各被保險人因一時疏忽或錯誤

等，而須面臨第三人求償之風險，以有效分散公司經營者風險及為公司

延攬優秀人才等，是以，實應以各被保險人之人數平均分配保險金，以

使各被保險人公平受到同一保險之相同保障，避免部分被保險人於疏失

責任比例較低情況下，反而實質上卻須承擔更高之經濟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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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隨著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之施行及證券投資人及期貨

交易人保護中心之成立，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

之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

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由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以自身之

名義，而提付團體訴訟或仲裁。對此，公司之董監事等，遭起訴請求損

害賠償之頻率持續升高且求償金額龐大。 

公司購買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積極面而言，得以藉由保

險公司對於投保公司及該公司董監事等之核保過程，供投資人對於公司

及董、監事適任與否之參考依據。其次，公司為董監事購買責任保險可

以促使董事間相互監督，避免董事會成員中一人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致

其他董事之權利及名譽受影響。再者，保險公司為降低董監事及重要職

員責任保險理賠之風險，將會謹慎查核等，避免損害之發生，而可達到

監督公司之效果。最後，購買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得以避免董

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於因執行職務之錯誤或疏失衍生出法律責任的損

失負擔，得以有效分散公司經營者風險，為公司延攬優秀之人才，且避

免因董、監事及重要職員之個人資產不足，致投資人無法獲得賠償之情

形，並維護投資人之利益。 

而就證券交易法規定之民事責任賠償責任，主要涉及有證券交易

法第 31 條公開說明書未依規定交付、證券交易法第 32 條公開說明書內

容不實、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證券詐欺、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之 1 財務報

告不實、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第 1 項短線交易及證券交易法第 157 之 1

條內線交易等，其主觀要件，可分成無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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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責任、重大過失責任及故意責任。對此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之主觀承保範圍宜配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釐訂不同承保範圍。  

另近年來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投保率逐年增長，截至民

國 104 年投保率約已達 67%，投保件數達 1,674 件。對此，我國董監事

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引進我國迄今亦有將近 20 年之歷史，對於董監事

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發展亦逐漸完善並與國際接軌，而基於有效分散

公司經營者風險及保障投資人等，實應有必要採強制投保方式明文規定

公司須為其董事、監察人等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保障公

司董事及重要職員。惟僅有少數國家立法要求公司須為其主管人員等購

買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因此，建議可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9 條規定，將投保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責任保險納入申請上、市櫃公司審查計分項目等之方式，鼓勵公司

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誘因。另建議可採間接方式，強制要

求公司向投資人及社會大眾揭露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狀

況與公司未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原因，以提升公司為其董

監事及主管人員投保之誘因。 

再者，依我國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或法人得當選為公司

之董事或監察人，此時若該法人董事所指派之自然人，於執行董事之職

務時，因錯誤或疏忽行為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自仍有保障法人董事之必

要。對此，姑且不論公司法第 27 條妥適與否，惟於公司法第 27 條修正

前，實應有將法人董監事納入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必要。 

最後，我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係以索賠基礎制作為保險

事故發生時點，是以，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受第三人索賠時，即為董

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保險事故發生。而每位被保險人於同一保險

事故中受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保障應屬相同，故每位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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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得之保險金額，應以總保險金額平均分配予各被保險人，而若部分

被保險人依前述保險金分配高於其應負擔之賠償金額者，則應以其應負

擔之賠償金額為限，給付其保險金；至於，超過之保險金則再平均分配

給其他被保險人，直至保險金耗盡或第三人之損害賠償債權已全數獲得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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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期中及期末報告審查意見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 

審查委員修正建議 研究團隊回覆 

一、建議將樂陞及兆豐案件納入報告。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

於期末報告補充。

(P66) 

二、我國案例介紹部分，報告中二案例均屬遠

航案所衍生的訴訟案件，建議宜可再增加

其他案例類型，如：投保中心所承辦銳普

公司財報不實案，即發生有被告董監事就

每一被保險人應受(保險金)利益之範圍

(數額)，以及保險公司已支付之保險金如

何抵償其應負之損害賠償數額有所爭執

情形(案號：最高法院 104 年臺上字第

2503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

抗字第 1553 號民事裁定)，亦或可作為本

件研究報告參考案例(報告第 50 頁)。另

外，其他各國部分無相關案例介紹，如

有，建議提供數例供參。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

於期末報告補充。

(P63) 

三、有關顧問公司 Towers Waton 調查（報告

第 22-29 頁）主要係針對美國區域之董監

責任保險投保概況為分析，似有誤植於報

告第二章情形，請調整。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

將本節相關內容移至

附錄供參。(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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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投保情形相關分析，建議宜可參考公

開資訊觀測站「董事及監察人投保責任險

情形」(網址：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t135sb

03)，針對我國上市櫃公司投保情形，就

投保金額、級距區間、不投保比率及其理

由、各產業投保概況及比率等，予以為彙

整及分析，以瞭解國內上市櫃公司整體投

保情形。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

於期末報告補充。

(P24) 

五、報告第 112 頁受託單位建議應採強制納

保之方式，惟現行國內外所蒐集之案例，

僅有美國一洲規定「得為公司之重要職員

進行投保…」，分析美國之案例亦非採強

制投保之規定，若須建議採強制投保，未

來之建議是否要提升法律位階，採強制投

保，但理由尚須充分，是否可參考國外的

方式以宣誓性來處理。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

於期末報告修正。 

六、第三章各國的法律、不保範圍等給予更清

楚的差異比較表，並將其比較結果納入建

議之參考。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

於期末報告補充。

(P104、P105 及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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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審查意見 

審查委員修正建議 研究團隊回覆 

一、 考量資訊正確性及完整性，建

議更新研究報告第 41-46 頁所

記載進行中團體訴訟案件彙

總表，以投保中心最近一次公

告資料為準。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於期末報

報告修正。(P44) 

二、 建議補充說明研究報告第 48

頁，有關博達案之判決對各董

監事應賠償金額及理由。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於期末報

報告修正。(P50) 

三、 請確認研究報告第 59 頁倒數

第 4 行，文字為「應收帳款」

或「應付帳款」。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於期末報

報告修正。(P63) 

四、 建議補充研究報告第 62 頁，

有關銳普案對於理賠金額分

配之問題與相關判決理由。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於期末報

報告修正。(P65 註 16) 

五、 請確認研究報告第 73 頁，有

關樂陞案發行可轉債之時間

為民國 104 年或民國 105 年。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於期末報

報告修正。(P77) 

六、 研究報告第 105 頁之內容提

及「不保事項」，建議再釐清

其定義；並說明重大事故是否

屬承保範圍。另說明有關法人

董事是否為除外不保事項。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於期末報

報告修正。(P112) 

七、 餘文字及格式修正。 遵照審查委員建議，於期末報

報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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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北美市場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趨勢調查 

顧問公司 Towers Watson 於西元 2013 年針對北美市場(含美國及加

拿大)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趨勢調查，參與受訪企業計 325 家，

其中，製造業占 20%、保險業占 13%、能源與公共事業占 12%、非製

藥業之健康照護產業占 11%、非保險之金融服務業占 6%、批發零售業

占 5%、政府與教育事業占 4%，其他產業則占 2%~3%不等。 

以受訪企業之所有權型態而言，公開發行公司占 61%、私人企業

占 20%、非營利事業占 13%，其他型態企業則占 6%。再依所有權型態

區分，統計受訪企業是否涉及跨國營運之比重如附錄表 2-1。整體而言，

公開發行公司之營運活動涉及跨國營運之比重較高，非營利事業與私人

企業之營運範疇則主要以國內為主。所有受訪企業調查結果顯示，涉及

跨國營運者占 54%；若排除慈善與非營利事業外之受訪企業，涉及跨

國營運者則占 62%。 

附錄表 2- 1 受訪企業涉及跨國營運活動之比重 

所有權型態 涉及跨國營運 無跨國營運 

非營利事業 24% 76% 

私人企業 41% 59% 

公開發行公司 69% 31% 

除慈善與非營利事業外之受訪企業 6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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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型態 涉及跨國營運 無跨國營運 

所有受訪企業 54% 46% 

資料來源：Towers Watson,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Survey- 2012 Summary of Results, 

2013 

 

西元 2012 年所有受訪企業平均保額為 9,800 萬美元，倘排除慈善

事業與非營利事業之受訪企業，則平均保額為 1 億 1,220 萬美元。依受

訪企業資產規模區分之保額統計詳如附錄表 2-2。 

附錄表 2- 2 所有受訪企業依資產規模區分之保額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資產規模 家數 

第一 

四分位數 

中位數 

第三 

四分位數 

平均 

低於 2.5 億美元 16 $3.5 $5.0 $10.0 $10.4 

2.5 億~9.99 億美元 25 $20.0 $25.0 $45.0 $34.0 

10 億~49 億美元 77 $45.0 $75.0 $100.0 $75.5 

50 億~99 億美元 46 $85.0 $125.0 $150.0 $120.8 

100 億美元以上 80 $122.5 $165.0 $225.0 $182.1 

除慈善與非營利事業外

之受訪企業 
255 $50.0 $100.0 $150.0 $112.2 

所有受訪企業 316 $35.0 $75.0 $140.0 $98.0 

資料來源：Towers Watson,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Survey- 2012 Summary of Results, 

2013 

 

西元 2012 年所有受訪私人企業平均保額為 4,850 萬美元。依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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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企業資產規模區分之保額統計詳如附錄表 2-3。 

附錄表 2- 3 所有受訪私人企業依資產規模區分之保額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資產規模 家數 

第一 

四分位數 

中位數 

第三 

四分位數 

平均 

低於 2.5 億美元 12 $3.5 $5.0 $7.5 $8.7 

2.5 億~9.99 億美元 12 $10.0 $17.5 $25.0 $18.8 

10 億~49 億美元 20 $25.0 $35.0 $50.0 $41.3 

50 億~99 億美元 3 $60.0 $75.0 $75.0 $70.0 

100 億美元以上 8 $120.0 $150.0 $185.0 $148.1 

所有受訪私人企業 62 $10.0 $30.0 $59.0 $48.5 

資料來源：Towers Watson,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Survey- 2012 Summary of Results, 

2013 

西元 2012 年所有受訪公開發行公司平均保額為 1 億 3,260 萬美元。

依受訪公開發行公司資產規模區分之保額統計詳如附錄表 2-4。 

附錄表 2- 4 所有受訪公開發行公司依資產規模區分之保額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資產規模 家數 

第一 

四分位數 

中位數 

第三 

四分位數 

平均 

低於 2.5 億美元 2 $20.0 $25.0 $30.0 $25.0 

2.5 億~9.99 億美元 12 $40.0 $42.5 $50.0 $50.4 

10 億~49 億美元 54 $60.0 $85.0 $105.0 $90.9 

50 億~99 億美元 42 $100.0 $125.0 $150.0 $125.8 

100 億美元以上 69 $125.0 $175.0 $225.0 $191.3 

所有受訪公開發行公司 193 $75.0 $115.0 $175.0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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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owers Watson,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Survey- 2012 Summary of Results, 

2013 

 

彙整西元 2012 年受訪私人企業、受訪公開發行公司與所有受訪企

業之保險金額資料顯示，資產規模與平均保額呈現正向關係，受訪公開

發行公司與受訪私人企業之平均保險金額差異約 8,410 萬美元。不論第

一四分位數、中位數、第三四分位數或平均數，受訪公開發行公司之保

險金額均遠較受訪私人企業為高。此外，就受訪私人企業或受訪公開發

行公司保險金額之分布，大部分受訪企業之保險金額均介於中位數與第

三四分位數之間。資產規模與保額比較與不同類型公司之保額比較詳如

附錄圖 2-1 及圖 2-2 所示。 

 

 

附錄圖 2- 1 企業資產規模與平均保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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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2- 2 不同類型企業之保額分布比較 

西元 2012 年依受訪企業所屬產業別保額統計詳如附錄表 2-5。其

中，以航太國防之平均保額最高、汽車與運輸設備次之，保額最低者為

慈善與非營利事業、政府機關及教育事業。高科技產業之平均保額為 1

億 4,440 萬美元、非保險業之金融服務業平均保額為 1 億 930 萬美元、

保險業平均保額僅 6,880 萬美元。 

附錄表 2- 5 受訪企業產業別保額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產業類別 家數 

第一 

四分位數 

中位數 

第三 

四分位數 

平均 

航太國防 5 $125.0 $130.0 $250.0 $185.0 

汽車與運輸設備 4 $47.5 $102.5 $315.0 $181.3 

慈善與非營利事業 4 $12.5 $35.0 $50.0 $31.3 

通訊 10 $50.0 $137.5 $160.0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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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類別 家數 

第一 

四分位數 

中位數 

第三 

四分位數 

平均 

能源與公共事業 40 $100.0 $142.5 $200.0 $152.3 

金融服務業-非保險業 20 $40.0 $95.0 $167.5 $109.3 

金融服務業-保險業 43 $20.0 $50.0 $75.0 $68.8 

食品飲料 7 $30.0 $50.0 $125.0 $74.3 

政府機關及教育事業 12 $7.5 $27.5 $45.0 $35.7 

健康照護-非製藥業 35 $25.0 $35.0 $50.0 $53.3 

健康照護-製藥業 5 $55.0 $125.0 $180.0 $112.0 

高科技 9 $80.0 $105.0 $150.0 $144.4 

製造業 65 $45.0 $90.0 $125.0 $104.0 

天然資源 12 $80.0 $107.5 $175.0 $131.7 

專業服務 10 $45.0 $52.5 $75.0 $60.5 

批發零售 15 $45.0 $100.0 $150.0 $101.3 

交通 4 $42.5 $72.5 $77.5 $60.0 

其他 16 $35.0 $82.5 $115.0 $81.3 

所有受訪企業 316 $35.0 $75.0 $140.0 $98.0 

資料來源：Towers Watson,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Survey- 2012 Summary of Results, 

2013 

 

依據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企業於西元 2012 年投保董監事與重要職

員責任保險之保險金額大多維持與前一年相同。僅 17%受訪公開發行

公司與 14%受訪私人企業與非營利事業增加保險金額。依受訪企業型

態保額變化統計詳如附錄表 2-6。 



160 

 

附錄表 2- 6 受訪企業型態保額變化 

受訪企業型態 增加 維持 減少 

私人企業與非營利事業 14% 83% 3% 

公開發行公司 17% 81% 2% 

資料來源：Towers Watson,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Survey- 2012 Summary of Results, 

2013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主要包括 A、B、C 等三個

部分，A 部分承保個別董事及重要職員對他人之損害賠償責任且非由公

司承擔、B 部分承保個別董事及重要職員對他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得由公

司補償、C 部分則針對證券相關集體訴訟所生之損害賠償與請求等加以

承保。西元 2012 年 67%受訪企業購買 A、B、C 三部分保障、17%受訪

企業購買 A、B 部分保障、6%受訪企業僅購買 A 部分保障。詳如附錄

表 2-7。 

附錄表 2- 7 受訪企業保障範圍 

 回覆家數 A/B/C A/B 僅 A 其他 不確定 

非營利事業 45 58% 13% 9% 2% 18% 

私人企業 64 51% 25% 5% 2% 17% 

公開發行公司 196 75% 14% 6% 2% 3% 

合計 325 67% 17% 6% 2% 8% 

資料來源：Towers Watson,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Survey- 2012 Summary of Results, 

2013 

依據調查結果顯示，36%受訪企業表示過去十年間投保董監事及重

要職員責任保險曾發生理賠案件。倘依企業型態區分，63%的非營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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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過去十年曾發生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理賠案件，於公開發

行公司的比例為 33%，於私人企業的比例僅 27%。此結果似乎與一般

的認知相反，認為公開發行公司與私人企業較非營利事業易發生理賠案

件。同時，企業規模愈大，愈容易發生理賠案件，其中以資產規模 2.5

億~9.99 億美元之企業發生理賠案件的比重最高。理賠案件發生原因主

要以股東與投資人訴訟案件為主，不同企業型態之賠案發生原因詳如附

錄表 2-8 所示。 

附錄表 2- 8 不同企業型態之賠案發生原因 

 

股東/投資人

直接訴訟 

股東/投資人

衍生訴訟 

與員工

相關 

與法規

相關 

與信託

相關 

其他 

非營利事業 4% 0% 85% 39% 8% 19% 

私人企業 19% 25% 38% 19% 19% 25% 

公開發行公司 57% 64% 7% 20% 8% 10% 

合計 36% 40% 32% 23% 9% 17% 

資料來源：Towers Watson,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Survey- 2012 Summary of Result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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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美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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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英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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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日本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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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中國大陸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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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香港及新加坡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

險商品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